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321號

原      告  吳惠祺    住○○市○○區○○路000○0號8樓之0

0000000000000000

           蔡仁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魏其村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中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海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趙福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吳惠祺新臺幣93,823元、原告蔡仁傑42,090元，

及均自民國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

被告應補提繳新臺幣7,038元至原告吳惠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被告應開立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吳惠祺。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3%、原告吳惠祺負擔27%，餘由原告蔡仁傑

負擔。

本判決第1項、第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以新臺幣100,86

1元、新臺幣42,090元，為原告吳惠祺、蔡仁傑預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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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

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一項：被告應給

付原告吳惠祺新臺幣（下同）440,784元、原告蔡仁傑331,0

8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等。嗣於民國112年7月21日具狀變更此部分聲

明為：被告應給付吳惠祺390,699元、蔡仁傑325,068元，及

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吳惠祺、蔡仁傑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

告，經被告派駐臺中旌旗教會（下稱教會）分別擔任早、午

班保全員，工作時間為每日7時至19時及11時至23時，均工

作12小時，以排休方式月休6日，除另行請假外，國定假日

不休息。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在中友勤務LINE群組內表示，

因被告未能與教會續約，教會勤務將於6月30日19時終止合

約等語，並於111年6月30日將吳惠祺之勞工保險（下稱勞

保）退保（蔡仁傑之勞保未由被告加保）。核被告係依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項規定業務緊縮時，或

同條第4款規定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

當工作可安置時，而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故兩造間勞動

契約，經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預告，而於同年6月30日終

止。原告任職期間被告並未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給付加班費、

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及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被告

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後，亦未依法給付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復

未依吳惠祺實際薪資為其投保勞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

勞退），致吳惠祺受有勞退及勞保失業給付之損失。①依前

開工作時間，原告每日均需加班4小時，依勞基法第21條、

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

延長工時工資204,303元、171,749元（詳如本院卷一第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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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附表1-1、465頁附表2-1，下稱附表1-1、2-1) 。②吳惠

祺、蔡仁傑依序共有23日、25日國定假日未休，依勞基法第

37條第1項、第39條規定，按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加班費

後，分別請求國定假日未休工資40,758元、44,390元。③原

告各有20日特休未休，被告應依勞基法第39條第4項規定，

按吳惠祺、蔡仁傑平均日薪1,306元、1,477元，依序給付給

付吳惠祺、蔡仁傑特休未休工資26,120元、29,540元。④原

告工作年資均為2年3個月，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應

於20日即於111年6月10日前向原告為預告終止之表示，惟被

告遲至同年月14日始為預告，應按原告前揭平均日薪，依序

給付吳惠祺、蔡仁傑20日之預告工資26,120元、29,540元。

⑤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

被告應按原告之工作年資2年3個月及月平均工資吳惠祺39,1

80元、蔡仁傑44,310元，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資遣費4

4,078元、49,849元。⑥被告未依法足額為吳惠祺投保勞

保，致吳惠祺受有勞保失業給付差額損失49,320元，應依

　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

定，賠償吳惠祺。⑦被告應以40,100元之級距，每月為吳惠

祺提繳勞退2,406元，被告僅提繳1,584元，合計吳惠祺受有

22,194元之損失，應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

及第31條第1項規定，補提繳22,914元至吳惠祺設於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退個人專戶。⑧被告係依勞

基法第11條第2款或第4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應

依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及勞基法第19條規定，發給吳惠祺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以上，吳惠祺、蔡仁傑請求被告給付之金

額依序為390,699元、325,068元，被告並應提繳22,194元至

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及發給吳惠祺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吳惠祺390,699

元、蔡仁傑325,0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22,194元至

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⒊被告應發給吳惠祺載明任職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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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答辯：原告所派駐之教會於111年5月26日來函向被告通

知於111年6月30日到期後不再與被告續約，原告於111年5月

30日前早已知悉不再續約，且教會係因原告表現不佳或不當

舉止而決定不再續約。被告駐點員工之薪資會依社區戶數多

寡、工作時數、工作內容（工作量）不同，而致薪資有所差

異，教會是目前薪資最高的，雖不影響其他勞動條件，但被

告於確定撤點後，與原告聯繫過程中，原告經評估過後，不

願再由被告將其派遣到他處駐點值勤。當被告於111年6月24

日發送「下午過去收單子」之LINE文字訊息給吳惠祺後，僅

回答「嗯」等語。被告亦收到原告自願填寫之離職人員離職

會辦單，是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原

告請求預告工資、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均無理

由。原告等人雖屬監視性之工作，但兩造已依據勞基法第84

條之1規定簽訂中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勞動契約書、約定書

（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另行就工作時間、例

假、休假等為約定，並經臺中市政府109年8月21日府授勞動

字第1090199330號函核備在案，兩造均須受系爭勞動契約

書、約定書之拘束。原告於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之工作時間

為工作10小時＋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原告主張工作日均

有延長工時部分並不實在。原告工資均係依契約及工作計算

發給，並無短少，原告請求補給工資部分自無理由。又兩造

簽訂系爭約定書第5點約定：「…乙方同意甲方以排班方式

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定於每月輪值表

中。」；系爭勞動契約書第6條第1款約定：「每月薪資係包

含延長工時及特休、國定假日工資等」，可見原告按排班表

上班，儘管遇到國定假日，亦無給予加班費之問題，且特休

未休及國定假日工資等，均已包含在每月工資中，原告自不

得再請求。另吳惠祺請求補提繳勞退部分，經勞保局予以調

整月提繳工資，其短計之勞退，被告已據勞保局111年8月30

日函文補繳完畢，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等語。並答辯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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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使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一第50

2、503頁、卷二第112頁）：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1.原告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派駐於教會之

保全員，吳惠祺擔任早班保全員，其出勤之簽到退時間為

7時至19時計12小時；蔡仁傑擔任中班保全員，其出勤之

簽到退時間為11時至23時計12小時。原告每月均以排休方

式月休6日，其餘除請假外，國定假日不休息。

   2.原告任職被告公司期間之每月值勤天數，每月應扣勞健

保、團保及借支等費用，每月實領工資，均如被告答辯暨

陳報狀附表一、二（見本院卷一第213、215頁，下稱附表

一、二）之「值勤天數」、「勞保」、「健保」、「團

險」、「借支」、「實發薪」欄所列。

   3.原告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契約終止止，各有2

3、25天國定假日未休（詳如附表1-1、2-1所示）；吳惠

祺、蔡仁傑上開期間共有20日特休未休。

   4.兩造已簽訂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見被證8、9），上

開約定書業經臺中市政府以被證10函核備在案。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上開出勤日數簽到退時間12小時，其中有無包括休息

1小時及用餐1小時？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1-1、2-1

所示之薪資差額，有無理由？

　⒉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有無包括國定假日工

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

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有無理由？

　⒊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有無包括特休未休之工

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休

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有無理由？

　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或係被

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或同條第4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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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

之規定，於111年6月22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

止？吳惠祺、蔡仁傑分別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

費，有無理由？

　⒌吳惠祺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勞保失業給付損失49,320元，有無理由？

　⒍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22,194元至吳惠祺設於勞保局之勞

退個人專戶，有無理由？

　⒎吳惠祺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

被告應發給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上開出勤日數簽到退時間12小時，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

餐1小時：

　原告主張：依原告之出勤簽到/退表所示，原告每日上下班

時間均約為12小時，期間並無簽退休息，或休息後再行簽到

服勤之狀況，應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原告係連續服

勤務12小時；況吳惠祺擔任日班保全員需常駐警衛室管控進

出教會人員，用餐（在警衛室內）或至化妝室，需聯繫機動

保全員暫時支援，此仍屬備勤時間，並無固定用餐及休息各

一小時情事；蔡仁傑任職期間，因新冠疫情嚴峻，經教會人

員指示於大廳負責對進出民眾進行量測體溫等控管措施，同

上所述，亦無固定用餐及休息各一小時情事等語。被告則抗

辯：依被告109年6月30日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決議及系爭勞

動契約第4條之約定，兩造間就原告於值勤期間得休息1小

時、用餐1小時，共計2小時已有合意，是原告每日實際之工

作時間乃係各10小時；又原告之休息、用餐時間，乃係由原

告等人自行調配，二人執勤時得輪流用餐，至於休息時間則

係由原告自行調配，只要守衛室上鎖後即得自行離開進行休

息等語。經查：

　⒈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就原告之工作時數及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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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約定：每日10小時值勤為正常工作時間，每4小時休

息30分鐘，另得自行調配一小時為用餐時間（依第2屆第2

次勞資會議決議），每日留駐標的物之起訖時間，視該標

的物之管理維護需求另訂之。日班每日07:00~19:00（工

作10小時+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按乙方每月排定之班表

日期值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2、336頁），已約明

每日10小時值勤為正常工作時間，每4小時休息30分鐘，

另得自行調配一小時為用餐時間。又依被告第2屆第2次勞

資會議紀錄（時間：108年6月30日），四、討論事項：

「第1案：勞基法第35條：「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

有30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

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案

由：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保全人員工作時間12小時，得

依法在工作時間內調配休息時間，以確保工作品質。說

明：自公司成立以來，經管社區委員會皆同意保全員可用

餐1小時，保全員工作時間12小時，有必要調配其休息時

間，每日每班人員得調配休息時間1小時。辦法：此案於

第一屆勞資會議即討論同意經由社區督導幹部與社區管理

委員會溝通後，皆表示同意保全原有適當時間休息（用餐

1小時，可外出購買便當）。決議：經出席代表舉手表全

數通過此案，並公告員工知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

1頁），亦堪認被告於108年間已有決議保全員工工作時間

12小時，可調配休息時間。

　⒉參以證人林志忠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值班時有時間輪

流吃飯、休息，吃飯、休息時間由他們自己協調、運用，

原告吃飯、休息時間可以離開執勤室，因為有兩個人可以

輪流，每位保全人員在駐點的上班時間是依照勞動契約之

約定，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4條，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

伊負責督勤一個禮拜三次，他們到底有沒有這樣執行伊沒

有辦法在現場確認，公司規定可以工作4小時休息30分，

時間由他們自己協調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4至5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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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述原告值班時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約定，工作4小時休

息30分鐘，另可自行協調輪流吃飯休息。證人黃書賢於本

院審理證稱：伊110年12月起至今受僱於被告，擔任總務

及代班人員，原告在教會擔任保全，伊有在週末去代班過

5、6次，教會週末特別忙，所以公司會增加保全人員；伊

去代班時每小時可以休息10分鐘，會有人幫伊，讓伊去休

息，因伊有抽菸習慣，每小時都會去對面的醫院樓下抽菸

十分鐘。吃飯有說可以出去吃或叫便當，通常都是一起叫

便當吃。吃飯時間最少有半小時以上，伊都會在那邊滑手

機，去代班時有分別遇過吳全益、蔡仁傑、吳惠祺，還有

另外一個，名字忘記了。曾經看過原告在上班時間外出用

餐或休息，伊站後門，常常看到吳惠祺走去抽菸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508、509頁)，亦證述其於週末至教會代班

時，每小時休息10分鐘，吃飯時間最少半小時以上，代班

期間並曾看過原告在上班時間外出用餐或休息，並常見吳

惠祺出去抽煙。另依吳惠祺與被告間110年2月27日之LINE

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91頁），顯示吳惠祺於值勤中有外

出就醫之情形，足見原告任職期間其出勤日簽到退時間雖

為均12小時，然不論依被告公司之規定，或兩造簽訂之系

爭勞動契約，原告值勤期間每4小時可休息30分鐘，另得

自行調配1小時為用餐時間，應堪認定。

　⒊原告所舉之證人即於教會擔任總務工作之張兆緯雖到庭證

稱：教會對被告之合約是24小時，約定三個班，並沒有約

定休息時間或吃飯時間，伊常看到原告他們在警衛室吃

飯，看著監視螢幕吃便當，原告吃飯時不曾看過代班人

員，教會與被告的合約也沒有約定每4小時休息30分鐘，

教會與被告是約定24小時制，警衛室必需有人看，不能放

空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512頁）。然張兆緯亦證

稱：會看到原告上班情形，但不會全天看到；3個班次是

早班7時到19時，中班11時到23時，晚班是19時到隔天7

時；吳惠祺是早班、蔡仁傑是中班；保全人員上廁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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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哨就是兩人輪替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512頁）。則

於吳惠祺擔任早班保全員，上班時間自7時至19時觀之，

其上班4小時至11時，中班之蔡仁傑等人員已到場，其等

協調由吳惠祺休息30分鐘或甚至嗣後午餐休息半小時至1

小時，應屬可行。假設吳惠祺於11時休息30分鐘至11時30

分，再上班4小時至15時30分，因中班之蔡仁傑等人亦在

場值勤，則其再休息30分鐘亦屬可行。至於蔡仁傑部分，

其擔任中班保全員，上班時間自11時至23時，其上班4小

時至15時，早班之吳惠祺等人員仍在場值勤，其等協調由

蔡仁傑休息30分鐘或甚至嗣後晚餐休息半小時至1小時，

應屬可行。假設蔡仁傑於15時休息30分鐘至15時30分，再

上班4小時至下午19時30分，因晚上之人員已於19時到場

值勤，則蔡仁傑於19時30分時與晚班之人員協調由其休息

30分鐘亦屬可行。又原告用餐時，若未選擇外出，而係在

警衛室食用外帶之餐食，當係原告等個人之選擇，尚不能

因張兆緯常看到原告等人在警衛室看著監視螢幕吃便當，

推認原告等人未休息用餐。另依前述情形，原告等人可自

行調配時間休息、用餐，並無因此造成警衛室無人看守之

情形。縱有此情形，基於契約之相對效力，違反教會與被

告間之合約者係被告，與原告無關；原告等人依系爭勞動

契約及被告之指示，於值勤中自行調配時間休息、用餐，

符合彼此契約之約定。是被告抗辯原告執勤時得自行調配

休息時間、輪流用餐等語，應可採信。從而，原告出勤日

簽到退時間雖為12小時，然其間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1小

時，其等出勤日工作時間為10小時。原告主張其等出勤日

上班12小時，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超過10小時以外之2小時之加班費，於法無據，不應

准許。

㈡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1-1、2-1所示之薪資差額，於本

判決附表三、四（下稱附表三、四）之範圍內有理由：

　⒈勞基法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自勞基法施行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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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該法適用之各業關於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休假及例假

日照常工作之加給，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發給

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依同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工資，

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

規定之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

雙方均應遵守。勞雇雙方所簽訂之薪資給與辦法違反上開

規定，自屬無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3號判

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689號判決參照）。

　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

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

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

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

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

作。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

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勞基法第84條之1定有明

文。而保全業之保全人員業經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

改制為勞動部）（87）台勞動二字第032743號公告為勞基

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被告為保全業者，兩造已簽訂系

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見被證8、9），系爭約定書並經

臺中市政府以109年8月21日函文核備在案（見被證10），

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可參，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二第157頁及不爭執事項第4點）。是被告屬中

央主管核定公告得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之行業別，

兩造簽訂之系爭約定書並經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核備在案

一節，應可認定。　

　⒊系爭約定書約定被告指派原告擔任保全工作，兩造同意就

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事項排除同法第30、32、36、37及4

9條之限制，並於系爭約定書第4條就工作時間約定為：各

輪班保全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至多10小時，每月正常工

時上限為240小時；每日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2小時，亦

即每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至多12小時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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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有關例假及休假約定為：每2週至少應有2日之休息

作為例假，原告同意被告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

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原告為配合被告

公務需要，同意於輪值排定之例假日以外之其他應放假日

出勤。原告於輪值排定之休假日（含勞基法第37條之紀念

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與同

法第38條之特休）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有系爭約

定書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34、338頁）。又系爭約定書於

109年8月21日經核備而生效，已如前述，則前揭約定之內

容如未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兩造自109年8月21日

起即排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而依系爭約定書第

4、5條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及休假之規定辦理。

　⒋自109年4月1日受僱起至109年8月20日止，未經主管機關

核備部分：

　　⑴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

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

關核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該約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

第37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

主之效果外，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

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

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

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已據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26號解釋在案。本件原告自109年

4月1日受僱起至109年8月20日止，其等與被告簽訂之系

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依

前揭大法官會議解釋，不得排除前揭勞基法第30條等規

定之限制。則其等於上開期間出勤日每日工作10小時，

除基本工資按正常工時（即每日8小時、每月174小時）

核算，亦即於109年間，其基本工資為每月23,800元

外，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2小時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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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告實際出勤日數，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亦即每加班

2小時，應給付264元加班費（99.17×4/3×2＝264，元以

下四捨五入，下同）。

　　⑵吳惠祺109年4、5、6、7月依序實際出勤23、25、22、2

3、24日；蔡仁傑109年4、5、6、7月依序實際出勤24、

25、25、25、26日（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則其等上

開月份按實際出勤日得領取之最低工資分別如附表三、

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計算式為各月基本工資2

3,800元＋（2小時加班費264元×實際出勤日數）｝。

　　⑶原告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系爭勞動契約尚未經主管

機關核備部分，其基本工資依比例計算結果為15,867元

（23,800÷30×20＝15,867）。加上：吳惠祺自109年8月

1日至同月20日實際出勤17日，每日得領取之2小時加班

費264元，合計其109年8月1日至20日應領取之最低工資

為20,355元｛15,867＋4,488（264×17＝4,488）＝20,3

55｝；蔡仁傑自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實際出勤16

日，每日得領取之2小時加班費264元，合計其109年8月

1日至20日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20,091元｛15,867＋4,2

24（264×16＝4,224）＝20,091｝。原告109年8月21日

至同月31日系爭勞動契約業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其按

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核算之基本工資為每月30,34

5元（詳如後述），依比例計算結果，原告此段期間得

領取之最低工資均為10,115元（30,345÷30×10＝10,11

5）。是吳惠祺109年8月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30,470元

（20,355＋10,115＝30,470）；蔡仁傑109年8月應領取

之最低工資為30,206元（20,091＋10,115＝30,206）。

　⒌勞基法修正後，適用該法第84條之1按月計酬工作者，其

基本工資計算公式自105年1月1日起，修正為在核備之正

常工作時間內，每月工資應不得低於每月基本工資額加上

以每月基本工資額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核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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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工作時間時數－174 ）小時之總合金額，已據勞動部

於104年11月2日以勞動條2字第1040132228號函釋在案。

準此：

　　⑴自109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

時）為23,80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

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3,800元加上99.16

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3,80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0,345元為其最低

工資。

　　⑵自110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

時）為24,00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

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4,000元加上100元

（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4,00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0,600元為其最低

工資。

　　⑶自111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

時）為25,25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

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5,250元加上105.2

1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5,25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2,194元為其最

低工資。

　　⑷原告受僱被告擔任保全員，係領取月薪（見附表一、二

原告工資明細表），且其等與被告簽訂之系爭約定書經

主管機關於109年8月21日核備，其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

時為240小時，業如前述。則自109年8月21日起，即有

前揭最低工資之適用。

　　⑸勞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依勞基法

第39條規定，例假、休息日、國定假日及特休，工資均

應照給。如徵得勞工同意於正常工作日延長工作時間

（每日超過10小時）或於休息日出勤，應依同法第24條

計給延長工時工資。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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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以約定每

日正常工時10小時為例，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

休日出勤工作者，於上開⑴之109年間，每日至少應另

加給992元（每小時工資額99.16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

時）；於上開⑵之110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1,000元

（每小時工資額100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於上開

⑶之111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1,053元（每小時工資

額105.21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以上，並有臺中

市政府勞工局108年10月17日、109年11月2日及110年11

月19日函文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至43、47至

61、65至79頁）。

　⒍準此，原告任職期間每月應領之最低工資整理如附表三、

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扣除原告任職期間每月之勞

健保費、團保費及借支如附表三、四「應扣勞健保等」欄

所示（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後，原告每月應領工資如附

表三、四「應領工資」欄所示。而原告任職期間各月實際

上領取之工資如附表三、四「實領工資」欄所示（係就附

表一、二實發薪資欄所列金額，扣除同表所列「特休未

休」、「國定假日」欄所列之金額核算而得）後，被告應

補給原告之薪資差額即如附表三、四「薪資差額」欄所

示。亦即被告應依勞基法第21條、第24條第1項第1款補給

吳惠祺23,858元、蔡仁傑36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

無據，不應准許。

㈢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國定假日工資；吳惠

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

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為無理由：

　⒈按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

條所定之特休，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

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

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

條分別定有明文。所稱「加倍發給」係指休假日出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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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除原本約定照給之工資之外，再加發一日工資。而勞

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如徵得勞工同

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

倍工資，業如前述。又系爭約定書第5條約定：原告同意

被告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

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原告為配合被告公務需要，同意於輪

值排定之例假日以外之其他應放假日出勤。原告於輪值排

定之休假日（含勞基法第37條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

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與同法第38條之特休）出

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亦如前述。

　⒉系爭約定書於109年8月21日經主管機關核備前，原告若有

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被告應加倍給付原告之工資數

額為按正常工時（每日8小時）之基本工資23,800元換算

為日薪793元，再加計2小時之加班費264元，即1,057元。

自109年8月21日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於國定假日或特休出

勤工作者，在109、110、111年，依序每日至少應另加給9

92元、1,000元、1,053元，則如前述。吳惠祺任職期間計

有如本判決附表五（下稱附表五）所示23日國定假日未休

（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其依上述標準得請求被告給付

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為如附表五「應領工資」欄所示合計

23,583元；蔡仁傑任職期間計有如本判決附表六（下稱附

表六）所示25日國定假日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

其依上述標準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為如附

表六「應領工資」欄所示合計25,579元。吳惠祺、蔡仁傑

主張其等依序得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

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逾上開範圍部分，

並無可採。

　⒊如前所述，被告係依系爭約定書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

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又

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6條第1款約定：「每月薪資係包含延

長工時及特別休假、國定假日工資等」（見本院卷一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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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6頁），故被告給付予原告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應

為原告任職中所領取各月份「國定假日」未休之金額加

總，始符合契約之約定。依附表一、二「國定假日」欄所

列之金額，吳惠祺、蔡仁傑任職期間依序共領得25,894

元、26,820元國定假日未休之工資，是被告抗辯：原告任

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國定假日工資等語，應堪

採信。原告領得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已逾其等得請求之

金額，是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

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於法

無據，不應准許。

㈣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之工資；吳

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別假日未休

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並無理由：

　⒈勞工之特休，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而雇主

應發給之工資，按勞工未休畢之特休日數，乘以其一日工

資計發。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休於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

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於契約終止時，雇主即結算給付勞

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參照）。而勞基

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如徵得勞工同意

於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又系

爭約定書第5條亦約定：原告於輪值排定之特休出勤者，

工資加倍發給等情，均如前述。本件原告任職期間各有20

日特休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依前揭規定，得請

求被告按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除以30所得之金額，計付特休未休工資。

　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經被告在111年6月22日向原告預告，於

111年6月30日終止（詳如後述），而原告111年6月份之薪

資為附表三、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列之32,194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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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原告於111年6份各領得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842元（此

為被告依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

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且

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定，原告每月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

資，故屬於原告因工作獲得之報酬，且具經常性）後，原

告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均為3

3,036元，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1,101元，此為原告得依前

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1日特休未休工資。準此，原告各

有20日特休未休，其等得請求被告給付20日特休未休之工

資各為22,020元。

　⒊如前所述，被告係依約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其他

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且原告每月

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故被告給付予原告之特休未休

工資，應為原告任職中所領取各月份「特休未休」之金額

加總，始符合契約之約定。依附表一、二「特休未休」欄

所列之金額，吳惠祺、蔡仁傑任職期間依序共領得24,795

元、29,007元特休未休之工資，是被告抗辯：原告任職被

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等語，應堪採

信。原告領得之特休未休工資，已逾其等得請求之金額，

是吳惠祺、蔡仁傑依序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休

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

縮」之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

終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金額之資遣費、預告工資，有

理由：

　⒈按雇主虧損或業務緊縮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

基法第11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均自109年4月1日起

受僱於被告，擔任派駐於教會之保全員，而教會於111年5

月26日發函向被告通知於111年6月30日到期後不再與被告

續約，此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02頁），顯因

教會未能與被告續約，致被告需縮減該部分之業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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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多餘之人力，核係業務緊縮，自得依前揭規定向原告

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在中友勤務LINE

群組內表示：「公司與教會的年度合約，很遺憾新的年度

合約未能達成協議，教會勤務將於6/30日19：00終止合約

(6/30日前勤務照常)，公司將於6/30日19：00撤廠，感謝

同仁們這段時間的辛苦，謝謝你。」等語，有LINE對話紀

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3頁）。核係依勞基法第11條

第2款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

約。而法定終止權之行使，其發生效力與否，胥視有無法

定終止原因存在。本件被告既取得勞基法第11條第2款之

終止權，其終止勞動契約屬形成權之一種，於被告行使其

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員工之同意。至於吳惠

祺於111年6月14日收到上開被告終止契約之通知後，於11

1年6月22日向被告表示：「麻煩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單

唷，要申請補助用」，被告表示：「沒辦法啦，因為撤

點，公司如果要安排點給你，也要你能接受。」、吳惠

祺：「公司沒幫我們大家安排呀」，被告：「那如果有安

排，薪資與點，你們要去﹖」，吳惠祺：「薪資一

樣﹖」，被告：「不一樣，每個點都不一樣。」、吳惠

祺：「所以薪資會更少的意思還是﹖」，被告：「是的，

教會目前是最高的。」；被告復於111年6月24日表示「下

午過去收單子，謝謝」，吳惠祺：「嗯」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53頁），係契約終止以後就假設性問題所為之討論，

無礙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合法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

終止契約之事實。另被告提出之原告簽章之離職人員離職

會辦單，上載原告最後工作日期為111年6月30日，吳惠祺

部分未載申請原因，蔡仁傑部分就申請原因則載：案場合

約到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5、327頁），均無法證明原

告係自願離職。被告抗辯：被告於111年6月24日發送「下

午過去收單子」之LINE文字訊息給吳惠祺後，僅回答

「嗯」，被告亦收到原告自願填寫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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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云云，

並非可採。準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經被告依勞基法

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之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

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

　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

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

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

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

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兩造間勞動

契約既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規定，

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合法終止，依前

揭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

　⒊所謂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

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退條例第3

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參照）。

　　⑴吳惠祺終止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薪資數

額，應為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193,164元（3

2,194×6＝193,164），加上其於上開期間所領取之國定

假日未休工資計5,894元（見附表一「國定假日」欄，

其於上開期間未領取特休未休工資），合計為199,058

元。準此，吳惠祺按前揭規定計算之日平均工資為1,10

0元（199,058÷181＝1,100）、月平均工資為33,000元

（1,100×30＝33,000）。則按其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

6月30日之工作年資及月平均工資33,000元，其得依前

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37,125元（見本院卷二

第159頁資遣費試算表）。吳惠祺逾上開數額資遣費之

請求，不應准許。

　　⑵蔡仁傑終止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薪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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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應為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193,164元（3

2,194×6＝193,164），加上其於上開期間所領取之國定

假日未休工資計8,420元（見附表二「國定假日」欄，

其於上開期間未領取特休未休工資），合計為201,584

元。準此，蔡仁傑按前揭規定計算之日平均工資為1,11

4元（201,584÷181＝1,114）、月平均工資為33,420元

（1,114×30＝33,420）。則按其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

6月30日之工作年資及月平均工資33,420元，其得依前

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37,598元（見本院卷二

第161頁資遣費試算表）。蔡仁傑逾上開數額資遣費之

請求，不應准許。

　⒋雇主依第11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

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

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

條第1項第2款、第3項定有明文。原告自109年4月1日任職

時起迄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時止，已繼

續工作2年以上3年未滿，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之規

定，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預告期間應為20日。惟被告於11

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預

告期間不足4日，原告得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請求給付

4日預告期間之工資。兩造均不爭執預告期間之工資按原

告之日平均工資計算（見本院卷一第401、402、457、45

9），則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吳惠祺得請求被告給

付4日預告期間工資之數額為4,400元（1,100×4＝4,40

0）、蔡仁傑得請求被告給付4日預告期間工資之數額為4,

456元（1,114×4＝4,456）。原告逾上開數額預告期間工

資之請求，不應准許。

㈥吳惠祺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勞保失業給付損失28,440元，有理由：

　⒈按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

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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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

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者，得請失業給付，就

保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且依同法條第3項規

定，因勞基法第11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即為該法所

稱非自願離職。又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

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月發給，

最長發給六個月。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

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

單位賠償之，就保法第16條第1項前段及第38條第3項亦分

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符

合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查吳惠祺於1

11年6月30日離職後，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向勞保局

請領失業給付，經勞保局依就保法第23條規定，按其離職

退保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26,400元之60%，發

給一個月之失業給付15,840元等情，業據提出勞保局111

年8月26日、111年12月2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13、

415頁），堪信為真實。

　⒊被告為吳惠祺投保勞保，自109年4月1日起迄111年6月30

日為原告辦理退保止，其投保薪資每月皆為26,400元，有

吳惠祺勞保投保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9頁）。

則吳惠祺得依此投保薪資向勞保局領得之失業給付為95,0

40元（26,400×60%×6＝95,040）。惟吳惠祺離職前六個月

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勞保投保薪資應如本判決附表

七（下稱附表七）所示，其依前揭規定得請領之失業給

付，為111年1月至6月投保薪資合計205,800元之60%即12

3,480元。準此，被告高薪低報，致吳惠祺受有28,440元

（123,480－95,040＝28,440）之損害，吳惠祺依就保法

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於此範圍內，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

㈦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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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請求被告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個

人專戶，有理由：

　⒈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退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

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

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致勞工受有損

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

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勞退個

人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

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

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者，將

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

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

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

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參照）。又勞退條例所稱勞

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

義，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條第2項、

前條第3項自願提繳者，1年內調整勞退之提繳率，以2次

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

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

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

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依本條例第14條

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

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

報。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

為準，勞退條例第3條、第1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其施

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勞基法第2條

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

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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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被告應給付吳惠祺任職期間如附表三所示之每月最低

工資外，被告按月給付予吳惠祺之特休未休工資、國定假

日未休工資（詳如附表一「特休未休」、「國定假日」

欄），係吳惠祺於特休日、國定假日出勤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且屬於經常性之給付，自應包括在應提繳退休金之工

資之內。是吳惠應提繳退休金之工資數額如本判決附表七

（下稱附表七）「每月應得工資」欄所示（係附表三「每

月最低工資」欄所列工資，加計附表一「特休未休」、

「國定假日」欄所列吳惠祺所領得之各月特休未休、國定

假日未休工資）。

　⒉依附表七吳惠祺任職期間「每月應得工資」欄，吳惠祺任

職期間每月工資不固定，故被告應依前揭規定，於每年2

月、8月底之前按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對照勞退月提繳工

資分級表，調整月提繳金額，並自次月即3月、9月起生

效，為吳惠祺提繳6%金額之勞退。準此，吳惠祺任職期間

每月應提繳勞退之金額如附表七「勞退提繳工資」欄所

示，而被告應為其提繳之勞退則如附表七「應提繳勞退」

欄所示，合計被告應為吳惠祺提繳之勞退金額為53,766

元。而被告已為吳惠祺提繳之勞退如附表七「已提繳勞

退」欄所示，合計46,728元，此有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

明細資料及勞保局111年8月30日函文暨月提繳工資明細表

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98至200、343至345頁，已計入

被告所抗辯於111年8月補繳之金額），其差額為7,038元

（53,766－46,728＝7,038）。從而，吳惠祺依勞退條例

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退差額7,038元至其勞

退個人專戶，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非

有據，不應准許。

㈧以上，吳惠祺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3,823元（工資差額

23,858＋資遣費37,125元＋預告工資4,400元＋失業給付差

額28,440＝93,823）；蔡仁傑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42,0

90元（工資差額36＋資遣費37,598元＋預告工資4,456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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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0）。被告並應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

㈨吳惠祺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

告應發給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有理由：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

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

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

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

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準此，勞工因有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

自願離職事由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

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⒉本件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係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

2款規定，於111年6月14預告於同月30日終止，核屬於就

保法第11條第3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之情形。是吳惠祺

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開立並交付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即屬有據。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

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

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請求給付之工資資差額等，被

告應於各月發薪日給付，是被告至遲應於000年0月間給付完

畢；資遣費部分，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應於終止

勞動契約後30日內即於111年7月30日前給付，均屬有確定期

限之給付，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至原告對被告請

求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及吳惠祺請求被告給付之失業給付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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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則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債權，經原告提起民事訴訟，

於111年10月28日將勞動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予被告（見本

院卷一第135頁送達證書），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

任。是原告就主文第1項之金額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前揭勞基法、勞退條例及就保法等規定，

請求判決被告給付吳惠祺93,823元、蔡仁傑42,090元，及均

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

告並應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開立並交付

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吳惠祺，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八、本判決第1、2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

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

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

後，免為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渙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附表三：吳惠祺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最低工資(A) 應扣勞健保等(B) 應領工資（C)

：(A-B）

實領工資(D) 薪資差額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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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蔡仁傑工資明細表

109/4 29,000 000 00,920 29,511

109/5 30,400 5,952 24,448 26,748

109/6 29,000 000 00,656 28,873

109/7 29,872 1,102 28,770 28,838

109/8 30,470 1,102 29,368 29,618

109/9 30,345 1,102 29,243 27,286 1,957

109/10 30,345 1,102 29,243 30,218

109/11 30,345 1,102 29,243 27,286 1,957

109/12 30,345 1,102 29,243 28,838 405

110/1 30,600 1,166 29,434 28,668 766

110/2 30,600 1,166 29,434 29,628

110/3 30,600 1,166 29,434 28,394 1,040

110/4 30,600 1,166 29,434 28,011 1,423

110/5 30,600 1,166 29,434 29,434

110/6 30,600 1,166 29,434 29,064 370

110/7 30,600 1,166 29,434 28,834 600

110/8 30,600 1,166 29,434 29,481

110/9 30,600 1,166 29,434 30,928

110/10 30,600 1,166 29,434 29,181 253

110/11 30,600 1,166 29,434 30,804

110/12 30,600 1,166 29,434 29,181 253

111/1 32,194 11,166 21,028 21,592

111/2 32,194 1,166 31,028 32,150

111/3 32,194 1,166 31,028 21,234 9,794

111/4 32,194 1,166 31,028 30,692 336

111/5 32,194 1,166 31,028 30,192 836

111/6 32,194 1,166 31,028 27,159 3,869

合計 23,859

註1：每月最低工資為經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按比例加計超出法定正常工時

之工資。

註2：實領工資不包括被告抗辯之如附表一、二已給付之國定假日工資、特休未休工資。

日期 每月最低工資(A) 應扣健保等(B) 應領工資（C)

：(A-B）

實領工資(D) 薪資差額

：(C-D）

109/4 30,136 0 30,136 33,700

109/5 30,400 0 30,400 33,700

109/6 30,400 0 30,400 34,675

109/7 30,000 000 00,250 33,550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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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吳惠祺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明細表

109/8 30,000 000 00,056 34,170

109/9 30,000 000 00,195 33,550

109/10 30,000 000 00,857 34,524

109/11 30,000 000 00,857 34,524

109/12 30,000 000 00,857 34,524

110/1 30,000 000 00,078 33,872

110/2 30,000 000 00,078 33,125

110/3 30,000 000 00,078 32,072

110/4 30,000 000 00,078 32,572

110/5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6 30,000 000 00,078 32,572

110/7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8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9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10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11 30,000 000 00,078 30,466

110/12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1/1 32,194 10,542 21,652 24,616

111/2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3 32,000 000 00,652 35,174

111/4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5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6 32,000 000 00,652 31,616 36

合計 36

註1：每月最低工資為經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按比例加計超出法定正常工時

之工資。

註2：實領工資不包括被告抗辯之如附表一、二已給付之國定假日工資、特休未休工資。

日期 國定假日未休 應領工資

109/4 4/3,4/4 2,114

109/5 5/1 1,057

109/6 6/25 1,057

109/7

109/8

109/9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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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蔡仁傑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明細表

109/10 10/1,10/10 1,984

109/11

109/12

110/1

110/2 2/11~2/13,2/28 4,000

110/3

110/4 4/3,4/4 2,000

110/5 5/1 1,000

110/6 6/14 1,000

110/7

110/8

110/9 9/21 1,000

110/10 10/10 1,000

110/11

110/12

111/1 1/1,1/31 2,106

111/2 2/1,2/2 2,106

111/3

111/4 4/5 1,053

111/5 5/1 1,053

111/6 6/3 1,053

合計 23,583

日期 國定假日未休 應領工資

109/4 4/3,4/4 2,114

109/5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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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 6/25 1,057

109/7

109/8

109/9

109/10 10/1,10/10 1,984

109/11

109/12

110/1

110/2 2/11~2/14,2/28 5,000

110/3

110/4 4/3,4/4 2,000

110/5 5/1 1,000

110/6 6/14 1,000

110/7

110/8

110/9 9/21 1,000

110/10 10/1,10/10 2,000

110/11

110/12

111/1 1/1,1/31 2,106

111/2 2/1,2/3,2/8 3,159

111/3

111/4 4/4,4/5 2,106

111/5 5/1 1,053

111/6

合計 25,579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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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吳惠祺勞保投保工資暨勞退提繳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應得工資 勞保投保工資 勞退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 已提繳勞退

109/4 32,472 33,300 1,998 1,584

109/5 32,200 33,300 1,998 1,584

109/6 31,408 33,300 1,998 1,584

109/7 31,672 33,300 1,998 1,584

109/8 32,280 33,300 1,998 1,584

109/9 32,145 31,800(註3) 1,908 1,584

109/10 32,145 31,800 1,908 1,584

109/11 32,145 31,800 1,908 1,584

109/12 32,145 31,800 1,908 1,584

110/1 34,306 31,800 1,908 1,584

110/2 34,306 31,800 1,908 1,584

110/3 31,400 33,300(註4) 1,998 1,584

110/4 33,506 33,300 1,998 1,584

110/5 32,200 33,300 1,998 1,584

110/6 32,453 33,300 1,998 1,584

110/7 31,400 33,300 1,998 1,584

110/8 32,453 33,300 1,998 1,584

110/9 33,506 33,300(註1) 33,300(註5) 1,998 1,908

110/10 32,453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0/11 34,550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0/12 32,453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1 33,036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2 33,878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3 32,194 34,800(註2) 34,800(註6) 2,088 2,088

111/4 33,878 34,800 34,800 2,088 2,088

111/5 33,036 34,800 34,800 2,088 2,088

111/6 33,036 34,800 34,800 2,088 2,088

合計 53,766 46,728

註1：依勞保條例第14條第2項、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8月底通知

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5月至110年7月薪資加總96,053元之平均即32,018元為準，屬

於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7級之投保薪資。

註2：依上開規定，以111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11月至111年1月之薪資

加總100,039元平均即33,346元為準，屬於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8級之投保薪資。

註3：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規定，以109年8月底通

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09年5月至109年7月薪資加總95,280元之平均即31,760元為準，

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4：依前揭規定，以110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09年11月至110年1月薪資加

總98,596元之平均即32,965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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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依前揭規定，以110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5月至110年7月薪資加總

96,053元之平均即32,018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6：依前揭規定，以111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11月至111年1月薪資加

總100,039元之平均即33,346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8級之提繳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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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321號
原      告  吳惠祺    住○○市○○區○○路000○0號8樓之0


            蔡仁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魏其村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中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海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趙福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吳惠祺新臺幣93,823元、原告蔡仁傑42,090元，及均自民國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補提繳新臺幣7,038元至原告吳惠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被告應開立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吳惠祺。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3%、原告吳惠祺負擔27%，餘由原告蔡仁傑負擔。
本判決第1項、第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以新臺幣100,861元、新臺幣42,090元，為原告吳惠祺、蔡仁傑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一項：被告應給付原告吳惠祺新臺幣（下同）440,784元、原告蔡仁傑331,08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嗣於民國112年7月21日具狀變更此部分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吳惠祺390,699元、蔡仁傑325,0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吳惠祺、蔡仁傑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經被告派駐臺中旌旗教會（下稱教會）分別擔任早、午班保全員，工作時間為每日7時至19時及11時至23時，均工作12小時，以排休方式月休6日，除另行請假外，國定假日不休息。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在中友勤務LINE群組內表示，因被告未能與教會續約，教會勤務將於6月30日19時終止合約等語，並於111年6月30日將吳惠祺之勞工保險（下稱勞保）退保（蔡仁傑之勞保未由被告加保）。核被告係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項規定業務緊縮時，或同條第4款規定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安置時，而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故兩造間勞動契約，經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預告，而於同年6月30日終止。原告任職期間被告並未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給付加班費、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及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被告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後，亦未依法給付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復未依吳惠祺實際薪資為其投保勞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致吳惠祺受有勞退及勞保失業給付之損失。①依前開工作時間，原告每日均需加班4小時，依勞基法第21條、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延長工時工資204,303元、171,749元（詳如本院卷一第463頁附表1-1、465頁附表2-1，下稱附表1-1、2-1) 。②吳惠祺、蔡仁傑依序共有23日、25日國定假日未休，依勞基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規定，按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加班費後，分別請求國定假日未休工資40,758元、44,390元。③原告各有20日特休未休，被告應依勞基法第39條第4項規定，按吳惠祺、蔡仁傑平均日薪1,306元、1,477元，依序給付給付吳惠祺、蔡仁傑特休未休工資26,120元、29,540元。④原告工作年資均為2年3個月，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應於20日即於111年6月10日前向原告為預告終止之表示，惟被告遲至同年月14日始為預告，應按原告前揭平均日薪，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20日之預告工資26,120元、29,540元。⑤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按原告之工作年資2年3個月及月平均工資吳惠祺39,180元、蔡仁傑44,310元，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資遣費44,078元、49,849元。⑥被告未依法足額為吳惠祺投保勞保，致吳惠祺受有勞保失業給付差額損失49,320元，應依
　　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賠償吳惠祺。⑦被告應以40,100元之級距，每月為吳惠祺提繳勞退2,406元，被告僅提繳1,584元，合計吳惠祺受有22,194元之損失，應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規定，補提繳22,914元至吳惠祺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退個人專戶。⑧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或第4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應依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及勞基法第19條規定，發給吳惠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以上，吳惠祺、蔡仁傑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依序為390,699元、325,068元，被告並應提繳22,194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及發給吳惠祺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吳惠祺390,699元、蔡仁傑325,0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22,194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⒊被告應發給吳惠祺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答辯：原告所派駐之教會於111年5月26日來函向被告通知於111年6月30日到期後不再與被告續約，原告於111年5月30日前早已知悉不再續約，且教會係因原告表現不佳或不當舉止而決定不再續約。被告駐點員工之薪資會依社區戶數多寡、工作時數、工作內容（工作量）不同，而致薪資有所差異，教會是目前薪資最高的，雖不影響其他勞動條件，但被告於確定撤點後，與原告聯繫過程中，原告經評估過後，不願再由被告將其派遣到他處駐點值勤。當被告於111年6月24日發送「下午過去收單子」之LINE文字訊息給吳惠祺後，僅回答「嗯」等語。被告亦收到原告自願填寫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單，是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原告請求預告工資、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均無理由。原告等人雖屬監視性之工作，但兩造已依據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簽訂中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勞動契約書、約定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另行就工作時間、例假、休假等為約定，並經臺中市政府109年8月21日府授勞動字第1090199330號函核備在案，兩造均須受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之拘束。原告於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之工作時間為工作10小時＋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原告主張工作日均有延長工時部分並不實在。原告工資均係依契約及工作計算發給，並無短少，原告請求補給工資部分自無理由。又兩造簽訂系爭約定書第5點約定：「…乙方同意甲方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定於每月輪值表中。」；系爭勞動契約書第6條第1款約定：「每月薪資係包含延長工時及特休、國定假日工資等」，可見原告按排班表上班，儘管遇到國定假日，亦無給予加班費之問題，且特休未休及國定假日工資等，均已包含在每月工資中，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另吳惠祺請求補提繳勞退部分，經勞保局予以調整月提繳工資，其短計之勞退，被告已據勞保局111年8月30日函文補繳完畢，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使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一第502、503頁、卷二第112頁）：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1.原告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派駐於教會之保全員，吳惠祺擔任早班保全員，其出勤之簽到退時間為7時至19時計12小時；蔡仁傑擔任中班保全員，其出勤之簽到退時間為11時至23時計12小時。原告每月均以排休方式月休6日，其餘除請假外，國定假日不休息。
    2.原告任職被告公司期間之每月值勤天數，每月應扣勞健保、團保及借支等費用，每月實領工資，均如被告答辯暨陳報狀附表一、二（見本院卷一第213、215頁，下稱附表一、二）之「值勤天數」、「勞保」、「健保」、「團險」、「借支」、「實發薪」欄所列。
    3.原告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契約終止止，各有23、25天國定假日未休（詳如附表1-1、2-1所示）；吳惠祺、蔡仁傑上開期間共有20日特休未休。
    4.兩造已簽訂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見被證8、9），上開約定書業經臺中市政府以被證10函核備在案。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上開出勤日數簽到退時間12小時，其中有無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1小時？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1-1、2-1所示之薪資差額，有無理由？
　　⒉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有無包括國定假日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有無理由？
　　⒊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有無包括特休未休之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休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有無理由？
　　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或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或同條第4款「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之規定，於111年6月22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吳惠祺、蔡仁傑分別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費，有無理由？
　　⒌吳惠祺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勞保失業給付損失49,320元，有無理由？
　　⒍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22,194元至吳惠祺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個人專戶，有無理由？
　　⒎吳惠祺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發給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上開出勤日數簽到退時間12小時，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1小時：
　　原告主張：依原告之出勤簽到/退表所示，原告每日上下班時間均約為12小時，期間並無簽退休息，或休息後再行簽到服勤之狀況，應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原告係連續服勤務12小時；況吳惠祺擔任日班保全員需常駐警衛室管控進出教會人員，用餐（在警衛室內）或至化妝室，需聯繫機動保全員暫時支援，此仍屬備勤時間，並無固定用餐及休息各一小時情事；蔡仁傑任職期間，因新冠疫情嚴峻，經教會人員指示於大廳負責對進出民眾進行量測體溫等控管措施，同上所述，亦無固定用餐及休息各一小時情事等語。被告則抗辯：依被告109年6月30日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決議及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之約定，兩造間就原告於值勤期間得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共計2小時已有合意，是原告每日實際之工作時間乃係各10小時；又原告之休息、用餐時間，乃係由原告等人自行調配，二人執勤時得輪流用餐，至於休息時間則係由原告自行調配，只要守衛室上鎖後即得自行離開進行休息等語。經查：
　　⒈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就原告之工作時數及約定薪資約定：每日10小時值勤為正常工作時間，每4小時休息30分鐘，另得自行調配一小時為用餐時間（依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決議），每日留駐標的物之起訖時間，視該標的物之管理維護需求另訂之。日班每日07:00~19:00（工作10小時+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按乙方每月排定之班表日期值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2、336頁），已約明每日10小時值勤為正常工作時間，每4小時休息30分鐘，另得自行調配一小時為用餐時間。又依被告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紀錄（時間：108年6月30日），四、討論事項：「第1案：勞基法第35條：「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案由：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保全人員工作時間12小時，得依法在工作時間內調配休息時間，以確保工作品質。說明：自公司成立以來，經管社區委員會皆同意保全員可用餐1小時，保全員工作時間12小時，有必要調配其休息時間，每日每班人員得調配休息時間1小時。辦法：此案於第一屆勞資會議即討論同意經由社區督導幹部與社區管理委員會溝通後，皆表示同意保全原有適當時間休息（用餐1小時，可外出購買便當）。決議：經出席代表舉手表全數通過此案，並公告員工知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亦堪認被告於108年間已有決議保全員工工作時間12小時，可調配休息時間。
　　⒉參以證人林志忠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值班時有時間輪流吃飯、休息，吃飯、休息時間由他們自己協調、運用，原告吃飯、休息時間可以離開執勤室，因為有兩個人可以輪流，每位保全人員在駐點的上班時間是依照勞動契約之約定，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4條，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伊負責督勤一個禮拜三次，他們到底有沒有這樣執行伊沒有辦法在現場確認，公司規定可以工作4小時休息30分，時間由他們自己協調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4至508頁），證述原告值班時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約定，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另可自行協調輪流吃飯休息。證人黃書賢於本院審理證稱：伊110年12月起至今受僱於被告，擔任總務及代班人員，原告在教會擔任保全，伊有在週末去代班過5、6次，教會週末特別忙，所以公司會增加保全人員；伊去代班時每小時可以休息10分鐘，會有人幫伊，讓伊去休息，因伊有抽菸習慣，每小時都會去對面的醫院樓下抽菸十分鐘。吃飯有說可以出去吃或叫便當，通常都是一起叫便當吃。吃飯時間最少有半小時以上，伊都會在那邊滑手機，去代班時有分別遇過吳全益、蔡仁傑、吳惠祺，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忘記了。曾經看過原告在上班時間外出用餐或休息，伊站後門，常常看到吳惠祺走去抽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509頁)，亦證述其於週末至教會代班時，每小時休息10分鐘，吃飯時間最少半小時以上，代班期間並曾看過原告在上班時間外出用餐或休息，並常見吳惠祺出去抽煙。另依吳惠祺與被告間110年2月27日之LINE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91頁），顯示吳惠祺於值勤中有外出就醫之情形，足見原告任職期間其出勤日簽到退時間雖為均12小時，然不論依被告公司之規定，或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原告值勤期間每4小時可休息30分鐘，另得自行調配1小時為用餐時間，應堪認定。
　　⒊原告所舉之證人即於教會擔任總務工作之張兆緯雖到庭證稱：教會對被告之合約是24小時，約定三個班，並沒有約定休息時間或吃飯時間，伊常看到原告他們在警衛室吃飯，看著監視螢幕吃便當，原告吃飯時不曾看過代班人員，教會與被告的合約也沒有約定每4小時休息30分鐘，教會與被告是約定24小時制，警衛室必需有人看，不能放空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512頁）。然張兆緯亦證稱：會看到原告上班情形，但不會全天看到；3個班次是早班7時到19時，中班11時到23時，晚班是19時到隔天7時；吳惠祺是早班、蔡仁傑是中班；保全人員上廁所時，雙哨就是兩人輪替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512頁）。則於吳惠祺擔任早班保全員，上班時間自7時至19時觀之，其上班4小時至11時，中班之蔡仁傑等人員已到場，其等協調由吳惠祺休息30分鐘或甚至嗣後午餐休息半小時至1小時，應屬可行。假設吳惠祺於11時休息30分鐘至11時30分，再上班4小時至15時30分，因中班之蔡仁傑等人亦在場值勤，則其再休息30分鐘亦屬可行。至於蔡仁傑部分，其擔任中班保全員，上班時間自11時至23時，其上班4小時至15時，早班之吳惠祺等人員仍在場值勤，其等協調由蔡仁傑休息30分鐘或甚至嗣後晚餐休息半小時至1小時，應屬可行。假設蔡仁傑於15時休息30分鐘至15時30分，再上班4小時至下午19時30分，因晚上之人員已於19時到場值勤，則蔡仁傑於19時30分時與晚班之人員協調由其休息30分鐘亦屬可行。又原告用餐時，若未選擇外出，而係在警衛室食用外帶之餐食，當係原告等個人之選擇，尚不能因張兆緯常看到原告等人在警衛室看著監視螢幕吃便當，推認原告等人未休息用餐。另依前述情形，原告等人可自行調配時間休息、用餐，並無因此造成警衛室無人看守之情形。縱有此情形，基於契約之相對效力，違反教會與被告間之合約者係被告，與原告無關；原告等人依系爭勞動契約及被告之指示，於值勤中自行調配時間休息、用餐，符合彼此契約之約定。是被告抗辯原告執勤時得自行調配休息時間、輪流用餐等語，應可採信。從而，原告出勤日簽到退時間雖為12小時，然其間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1小時，其等出勤日工作時間為10小時。原告主張其等出勤日上班12小時，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超過10小時以外之2小時之加班費，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1-1、2-1所示之薪資差額，於本判決附表三、四（下稱附表三、四）之範圍內有理由：
　　⒈勞基法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自勞基法施行後，凡屬於該法適用之各業關於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休假及例假日照常工作之加給，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依同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工資，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勞雇雙方所簽訂之薪資給與辦法違反上開規定，自屬無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3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689號判決參照）。
　　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勞基法第84條之1定有明文。而保全業之保全人員業經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87）台勞動二字第032743號公告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被告為保全業者，兩造已簽訂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見被證8、9），系爭約定書並經臺中市政府以109年8月21日函文核備在案（見被證10），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可參，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57頁及不爭執事項第4點）。是被告屬中央主管核定公告得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之行業別，兩造簽訂之系爭約定書並經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核備在案一節，應可認定。　
　　⒊系爭約定書約定被告指派原告擔任保全工作，兩造同意就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事項排除同法第30、32、36、37及49條之限制，並於系爭約定書第4條就工作時間約定為：各輪班保全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至多10小時，每月正常工時上限為240小時；每日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2小時，亦即每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至多12小時等語。第5條有關例假及休假約定為：每2週至少應有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原告同意被告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原告為配合被告公務需要，同意於輪值排定之例假日以外之其他應放假日出勤。原告於輪值排定之休假日（含勞基法第37條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與同法第38條之特休）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有系爭約定書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34、338頁）。又系爭約定書於109年8月21日經核備而生效，已如前述，則前揭約定之內容如未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兩造自109年8月21日起即排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而依系爭約定書第4、5條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及休假之規定辦理。
　　⒋自109年4月1日受僱起至109年8月20日止，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
　　　⑴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該約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外，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已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26號解釋在案。本件原告自109年4月1日受僱起至109年8月20日止，其等與被告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依前揭大法官會議解釋，不得排除前揭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則其等於上開期間出勤日每日工作10小時，除基本工資按正常工時（即每日8小時、每月174小時）核算，亦即於109年間，其基本工資為每月23,800元外，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2小時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按原告實際出勤日數，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亦即每加班2小時，應給付264元加班費（99.17×4/3×2＝26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⑵吳惠祺109年4、5、6、7月依序實際出勤23、25、22、23、24日；蔡仁傑109年4、5、6、7月依序實際出勤24、25、25、25、26日（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則其等上開月份按實際出勤日得領取之最低工資分別如附表三、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計算式為各月基本工資23,800元＋（2小時加班費264元×實際出勤日數）｝。
　　　⑶原告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系爭勞動契約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其基本工資依比例計算結果為15,867元（23,800÷30×20＝15,867）。加上：吳惠祺自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實際出勤17日，每日得領取之2小時加班費264元，合計其109年8月1日至20日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20,355元｛15,867＋4,488（264×17＝4,488）＝20,355｝；蔡仁傑自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實際出勤16日，每日得領取之2小時加班費264元，合計其109年8月1日至20日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20,091元｛15,867＋4,224（264×16＝4,224）＝20,091｝。原告109年8月21日至同月31日系爭勞動契約業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其按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核算之基本工資為每月30,345元（詳如後述），依比例計算結果，原告此段期間得領取之最低工資均為10,115元（30,345÷30×10＝10,115）。是吳惠祺109年8月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30,470元（20,355＋10,115＝30,470）；蔡仁傑109年8月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30,206元（20,091＋10,115＝30,206）。
　　⒌勞基法修正後，適用該法第84條之1按月計酬工作者，其基本工資計算公式自105年1月1日起，修正為在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內，每月工資應不得低於每月基本工資額加上以每月基本工資額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時數－174 ）小時之總合金額，已據勞動部於104年11月2日以勞動條2字第1040132228號函釋在案。準此：
　　　⑴自109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時）為23,80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3,800元加上99.16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3,80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0,345元為其最低工資。
　　　⑵自110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時）為24,00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4,000元加上100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4,00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0,600元為其最低工資。
　　　⑶自111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時）為25,25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5,250元加上105.21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5,25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2,194元為其最低工資。
　　　⑷原告受僱被告擔任保全員，係領取月薪（見附表一、二原告工資明細表），且其等與被告簽訂之系爭約定書經主管機關於109年8月21日核備，其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業如前述。則自109年8月21日起，即有前揭最低工資之適用。
　　　⑸勞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例假、休息日、國定假日及特休，工資均應照給。如徵得勞工同意於正常工作日延長工作時間（每日超過10小時）或於休息日出勤，應依同法第24條計給延長工時工資。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以約定每日正常工時10小時為例，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工作者，於上開⑴之109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992元（每小時工資額99.16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於上開⑵之110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1,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於上開⑶之111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1,053元（每小時工資額105.21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以上，並有臺中市政府勞工局108年10月17日、109年11月2日及110年11月19日函文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至43、47至61、65至79頁）。
　　⒍準此，原告任職期間每月應領之最低工資整理如附表三、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扣除原告任職期間每月之勞健保費、團保費及借支如附表三、四「應扣勞健保等」欄所示（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後，原告每月應領工資如附表三、四「應領工資」欄所示。而原告任職期間各月實際上領取之工資如附表三、四「實領工資」欄所示（係就附表一、二實發薪資欄所列金額，扣除同表所列「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欄所列之金額核算而得）後，被告應補給原告之薪資差額即如附表三、四「薪資差額」欄所示。亦即被告應依勞基法第21條、第24條第1項第1款補給吳惠祺23,858元、蔡仁傑36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㈢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國定假日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為無理由：
　　⒈按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休，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稱「加倍發給」係指休假日出勤工作，除原本約定照給之工資之外，再加發一日工資。而勞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業如前述。又系爭約定書第5條約定：原告同意被告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原告為配合被告公務需要，同意於輪值排定之例假日以外之其他應放假日出勤。原告於輪值排定之休假日（含勞基法第37條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與同法第38條之特休）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亦如前述。
　　⒉系爭約定書於109年8月21日經主管機關核備前，原告若有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被告應加倍給付原告之工資數額為按正常工時（每日8小時）之基本工資23,800元換算為日薪793元，再加計2小時之加班費264元，即1,057元。自109年8月21日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於國定假日或特休出勤工作者，在109、110、111年，依序每日至少應另加給992元、1,000元、1,053元，則如前述。吳惠祺任職期間計有如本判決附表五（下稱附表五）所示23日國定假日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其依上述標準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為如附表五「應領工資」欄所示合計23,583元；蔡仁傑任職期間計有如本判決附表六（下稱附表六）所示25日國定假日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其依上述標準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為如附表六「應領工資」欄所示合計25,579元。吳惠祺、蔡仁傑主張其等依序得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逾上開範圍部分，並無可採。
　　⒊如前所述，被告係依系爭約定書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又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6條第1款約定：「每月薪資係包含延長工時及特別休假、國定假日工資等」（見本院卷一第332、336頁），故被告給付予原告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應為原告任職中所領取各月份「國定假日」未休之金額加總，始符合契約之約定。依附表一、二「國定假日」欄所列之金額，吳惠祺、蔡仁傑任職期間依序共領得25,894元、26,820元國定假日未休之工資，是被告抗辯：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國定假日工資等語，應堪採信。原告領得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已逾其等得請求之金額，是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㈣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之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別假日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並無理由：
　　⒈勞工之特休，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而雇主應發給之工資，按勞工未休畢之特休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休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於契約終止時，雇主即結算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參照）。而勞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如徵得勞工同意於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又系爭約定書第5條亦約定：原告於輪值排定之特休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均如前述。本件原告任職期間各有20日特休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依前揭規定，得請求被告按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計付特休未休工資。
　　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經被告在111年6月22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詳如後述），而原告111年6月份之薪資為附表三、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列之32,194元，加上原告於111年6份各領得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842元（此為被告依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且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定，原告每月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故屬於原告因工作獲得之報酬，且具經常性）後，原告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均為33,036元，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1,101元，此為原告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1日特休未休工資。準此，原告各有20日特休未休，其等得請求被告給付20日特休未休之工資各為22,020元。
　　⒊如前所述，被告係依約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且原告每月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故被告給付予原告之特休未休工資，應為原告任職中所領取各月份「特休未休」之金額加總，始符合契約之約定。依附表一、二「特休未休」欄所列之金額，吳惠祺、蔡仁傑任職期間依序共領得24,795元、29,007元特休未休之工資，是被告抗辯：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等語，應堪採信。原告領得之特休未休工資，已逾其等得請求之金額，是吳惠祺、蔡仁傑依序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休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之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金額之資遣費、預告工資，有理由：
　　⒈按雇主虧損或業務緊縮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派駐於教會之保全員，而教會於111年5月26日發函向被告通知於111年6月30日到期後不再與被告續約，此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02頁），顯因教會未能與被告續約，致被告需縮減該部分之業務，因此產生多餘之人力，核係業務緊縮，自得依前揭規定向原告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在中友勤務LINE群組內表示：「公司與教會的年度合約，很遺憾新的年度合約未能達成協議，教會勤務將於6/30日19：00終止合約(6/30日前勤務照常)，公司將於6/30日19：00撤廠，感謝同仁們這段時間的辛苦，謝謝你。」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3頁）。核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而法定終止權之行使，其發生效力與否，胥視有無法定終止原因存在。本件被告既取得勞基法第11條第2款之終止權，其終止勞動契約屬形成權之一種，於被告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員工之同意。至於吳惠祺於111年6月14日收到上開被告終止契約之通知後，於111年6月22日向被告表示：「麻煩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單唷，要申請補助用」，被告表示：「沒辦法啦，因為撤點，公司如果要安排點給你，也要你能接受。」、吳惠祺：「公司沒幫我們大家安排呀」，被告：「那如果有安排，薪資與點，你們要去﹖」，吳惠祺：「薪資一樣﹖」，被告：「不一樣，每個點都不一樣。」、吳惠祺：「所以薪資會更少的意思還是﹖」，被告：「是的，教會目前是最高的。」；被告復於111年6月24日表示「下午過去收單子，謝謝」，吳惠祺：「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頁），係契約終止以後就假設性問題所為之討論，無礙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合法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契約之事實。另被告提出之原告簽章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單，上載原告最後工作日期為111年6月30日，吳惠祺部分未載申請原因，蔡仁傑部分就申請原因則載：案場合約到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5、327頁），均無法證明原告係自願離職。被告抗辯：被告於111年6月24日發送「下午過去收單子」之LINE文字訊息給吳惠祺後，僅回答「嗯」，被告亦收到原告自願填寫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單，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云云，並非可採。準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之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
　　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合法終止，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
　　⒊所謂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退條例第3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參照）。
　　　⑴吳惠祺終止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薪資數額，應為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193,164元（32,194×6＝193,164），加上其於上開期間所領取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計5,894元（見附表一「國定假日」欄，其於上開期間未領取特休未休工資），合計為199,058元。準此，吳惠祺按前揭規定計算之日平均工資為1,100元（199,058÷181＝1,100）、月平均工資為33,000元（1,100×30＝33,000）。則按其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之工作年資及月平均工資33,000元，其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37,125元（見本院卷二第159頁資遣費試算表）。吳惠祺逾上開數額資遣費之請求，不應准許。
　　　⑵蔡仁傑終止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薪資數額，應為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193,164元（32,194×6＝193,164），加上其於上開期間所領取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計8,420元（見附表二「國定假日」欄，其於上開期間未領取特休未休工資），合計為201,584元。準此，蔡仁傑按前揭規定計算之日平均工資為1,114元（201,584÷181＝1,114）、月平均工資為33,420元（1,114×30＝33,420）。則按其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之工作年資及月平均工資33,420元，其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37,598元（見本院卷二第161頁資遣費試算表）。蔡仁傑逾上開數額資遣費之請求，不應准許。
　　⒋雇主依第11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第3項定有明文。原告自109年4月1日任職時起迄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時止，已繼續工作2年以上3年未滿，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預告期間應為20日。惟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預告期間不足4日，原告得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請求給付4日預告期間之工資。兩造均不爭執預告期間之工資按原告之日平均工資計算（見本院卷一第401、402、457、459），則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吳惠祺得請求被告給付4日預告期間工資之數額為4,400元（1,100×4＝4,400）、蔡仁傑得請求被告給付4日預告期間工資之數額為4,456元（1,114×4＝4,456）。原告逾上開數額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不應准許。
　㈥吳惠祺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勞保失業給付損失28,440元，有理由：
　　⒈按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者，得請失業給付，就保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且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因勞基法第11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即為該法所稱非自願離職。又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月。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就保法第16條第1項前段及第38條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符合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查吳惠祺於111年6月30日離職後，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向勞保局請領失業給付，經勞保局依就保法第23條規定，按其離職退保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26,400元之60%，發給一個月之失業給付15,840元等情，業據提出勞保局111年8月26日、111年12月2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13、415頁），堪信為真實。
　　⒊被告為吳惠祺投保勞保，自109年4月1日起迄111年6月30日為原告辦理退保止，其投保薪資每月皆為26,400元，有吳惠祺勞保投保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9頁）。 則吳惠祺得依此投保薪資向勞保局領得之失業給付為95,040元（26,400×60%×6＝95,040）。惟吳惠祺離職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勞保投保薪資應如本判決附表七（下稱附表七）所示，其依前揭規定得請領之失業給付，為111年1月至6月投保薪資合計205,800元之60%即123,480元。準此，被告高薪低報，致吳惠祺受有28,440元（123,480－95,040＝28,440）之損害，吳惠祺依就保法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於此範圍內，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
　㈦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個人專戶，有理由：
　　⒈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勞退個人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參照）。又勞退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條第2項、前條第3項自願提繳者，1年內調整勞退之提繳率，以2次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第3條、第1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本件被告應給付吳惠祺任職期間如附表三所示之每月最低工資外，被告按月給付予吳惠祺之特休未休工資、國定假日未休工資（詳如附表一「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欄），係吳惠祺於特休日、國定假日出勤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屬於經常性之給付，自應包括在應提繳退休金之工資之內。是吳惠應提繳退休金之工資數額如本判決附表七（下稱附表七）「每月應得工資」欄所示（係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列工資，加計附表一「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欄所列吳惠祺所領得之各月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未休工資）。
　　⒉依附表七吳惠祺任職期間「每月應得工資」欄，吳惠祺任職期間每月工資不固定，故被告應依前揭規定，於每年2月、8月底之前按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對照勞退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調整月提繳金額，並自次月即3月、9月起生效，為吳惠祺提繳6%金額之勞退。準此，吳惠祺任職期間每月應提繳勞退之金額如附表七「勞退提繳工資」欄所示，而被告應為其提繳之勞退則如附表七「應提繳勞退」欄所示，合計被告應為吳惠祺提繳之勞退金額為53,766元。而被告已為吳惠祺提繳之勞退如附表七「已提繳勞退」欄所示，合計46,728元，此有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及勞保局111年8月30日函文暨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98至200、343至345頁，已計入被告所抗辯於111年8月補繳之金額），其差額為7,038元（53,766－46,728＝7,038）。從而，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退差額7,038元至其勞退個人專戶，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非有據，不應准許。
　㈧以上，吳惠祺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3,823元（工資差額23,858＋資遣費37,125元＋預告工資4,400元＋失業給付差額28,440＝93,823）；蔡仁傑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42,090元（工資差額36＋資遣費37,598元＋預告工資4,456元＝42,090）。被告並應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
　㈨吳惠祺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發給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有理由：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勞工因有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⒉本件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係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於111年6月14預告於同月30日終止，核屬於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之情形。是吳惠祺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開立並交付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屬有據。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請求給付之工資資差額等，被告應於各月發薪日給付，是被告至遲應於000年0月間給付完畢；資遣費部分，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即於111年7月30日前給付，均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至原告對被告請求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及吳惠祺請求被告給付之失業給付差額損害，則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債權，經原告提起民事訴訟，於111年10月28日將勞動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予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35頁送達證書），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主文第1項之金額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前揭勞基法、勞退條例及就保法等規定，請求判決被告給付吳惠祺93,823元、蔡仁傑42,090元，及均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並應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開立並交付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吳惠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本判決第1、2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渙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附表三：吳惠祺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最低工資(A)

		應扣勞健保等(B)

		應領工資（C)
：(A-B）

		實領工資(D)

		薪資差額
：(C-D）



		109/4

		29,000

		000

		00,920

		29,511

		




		109/5

		30,400

		5,952

		24,448

		26,748

		




		109/6

		29,000

		000

		00,656

		28,873

		




		109/7

		29,872

		1,102

		28,770

		28,838

		




		109/8

		30,470

		1,102

		29,368

		29,618

		




		109/9

		30,345

		1,102

		29,243

		27,286

		1,957



		109/10

		30,345

		1,102

		29,243

		30,218

		




		109/11

		30,345

		1,102

		29,243

		27,286

		1,957



		109/12

		30,345

		1,102

		29,243

		28,838

		405



		110/1

		30,600

		1,166

		29,434

		28,668

		766



		110/2

		30,600

		1,166

		29,434

		29,628

		




		110/3

		30,600

		1,166

		29,434

		28,394

		1,040



		110/4

		30,600

		1,166

		29,434

		28,011

		1,423



		110/5

		30,600

		1,166

		29,434

		29,434

		




		110/6

		30,600

		1,166

		29,434

		29,064

		370



		110/7

		30,600

		1,166

		29,434

		28,834

		600



		110/8

		30,600

		1,166

		29,434

		29,481

		




		110/9

		30,600

		1,166

		29,434

		30,928

		




		110/10

		30,600

		1,166

		29,434

		29,181

		253



		110/11

		30,600

		1,166

		29,434

		30,804

		




		110/12

		30,600

		1,166

		29,434

		29,181

		253



		111/1

		32,194

		11,166

		21,028

		21,592

		




		111/2

		32,194

		1,166

		31,028

		32,150

		




		111/3

		32,194

		1,166

		31,028

		21,234

		9,794



		111/4

		32,194

		1,166

		31,028

		30,692

		336



		111/5

		32,194

		1,166

		31,028

		30,192

		836



		111/6

		32,194

		1,166

		31,028

		27,159

		3,869



		合計

		


		


		


		


		23,859



		註1：每月最低工資為經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按比例加計超出法定正常工時之工資。
註2：實領工資不包括被告抗辯之如附表一、二已給付之國定假日工資、特休未休工資。

		


		


		


		


		










附表四：蔡仁傑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最低工資(A)

		應扣健保等(B)

		應領工資（C)
：(A-B）

		實領工資(D)

		薪資差額
：(C-D）



		109/4

		30,136

		0

		30,136

		33,700

		




		109/5

		30,400

		0

		30,400

		33,700

		




		109/6

		30,400

		0

		30,400

		34,675

		




		109/7

		30,000

		000

		00,250

		33,550

		




		109/8

		30,000

		000

		00,056

		34,170

		




		109/9

		30,000

		000

		00,195

		33,550

		




		109/10

		30,000

		000

		00,857

		34,524

		




		109/11

		30,000

		000

		00,857

		34,524

		




		109/12

		30,000

		000

		00,857

		34,524

		




		110/1

		30,000

		000

		00,078

		33,872

		




		110/2

		30,000

		000

		00,078

		33,125

		




		110/3

		30,000

		000

		00,078

		32,072

		




		110/4

		30,000

		000

		00,078

		32,572

		




		110/5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6

		30,000

		000

		00,078

		32,572

		




		110/7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8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9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10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11

		30,000

		000

		00,078

		30,466

		




		110/12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1/1

		32,194

		10,542

		21,652

		24,616

		




		111/2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3

		32,000

		000

		00,652

		35,174

		




		111/4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5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6

		32,000

		000

		00,652

		31,616

		36



		合計

		


		


		


		


		36



		註1：每月最低工資為經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按比例加計超出法定正常工時之工資。
註2：實領工資不包括被告抗辯之如附表一、二已給付之國定假日工資、特休未休工資。

		


		


		


		


		










附表五：吳惠祺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明細表
		日期

		國定假日未休

		應領工資



		109/4

		4/3,4/4

		2,114



		109/5

		5/1

		1,057



		109/6

		6/25

		1,057



		109/7

		


		




		109/8

		


		




		109/9

		


		




		109/10

		10/1,10/10

		1,984



		109/11

		


		




		109/12

		


		




		110/1

		


		




		110/2

		2/11~2/13,2/28

		4,000



		110/3

		


		




		110/4

		4/3,4/4

		2,000



		110/5

		5/1

		1,000



		110/6

		6/14

		1,000



		110/7

		


		




		110/8

		


		




		110/9

		9/21

		1,000



		110/10

		10/10

		1,000



		110/11

		


		




		110/12

		


		




		111/1

		1/1,1/31

		2,106



		111/2

		2/1,2/2

		2,106



		111/3

		


		




		111/4

		4/5

		1,053



		111/5

		5/1

		1,053



		111/6

		6/3

		1,053



		合計

		


		23,583









附表六：蔡仁傑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明細表
		日期

		國定假日未休

		應領工資



		109/4

		4/3,4/4

		2,114



		109/5

		


		




		109/6

		6/25

		1,057



		109/7

		


		




		109/8

		


		




		109/9

		


		




		109/10

		10/1,10/10

		1,984



		109/11

		


		




		109/12

		


		




		110/1

		


		




		110/2

		2/11~2/14,2/28

		5,000



		110/3

		


		




		110/4

		4/3,4/4

		2,000



		110/5

		5/1

		1,000



		110/6

		6/14

		1,000



		110/7

		


		




		110/8

		


		




		110/9

		9/21

		1,000



		110/10

		10/1,10/10

		2,000



		110/11

		


		




		110/12

		


		




		111/1

		1/1,1/31

		2,106



		111/2

		2/1,2/3,2/8

		3,159



		111/3

		


		




		111/4

		4/4,4/5

		2,106



		111/5

		5/1

		1,053



		111/6

		


		




		合計

		


		25,579









附表七：吳惠祺勞保投保工資暨勞退提繳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應得工資

		勞保投保工資

		勞退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

		已提繳勞退



		109/4

		32,472

		


		33,300

		1,998

		1,584



		109/5

		32,200

		


		33,300

		1,998

		1,584



		109/6

		31,408

		


		33,300

		1,998

		1,584



		109/7

		31,672

		


		33,300

		1,998

		1,584



		109/8

		32,280

		


		33,300

		1,998

		1,584



		109/9

		32,145

		


		31,800(註3)

		1,908

		1,584



		109/10

		32,145

		


		31,800

		1,908

		1,584



		109/11

		32,145

		


		31,800

		1,908

		1,584



		109/12

		32,145

		


		31,800

		1,908

		1,584



		110/1

		34,306

		


		31,800

		1,908

		1,584



		110/2

		34,306

		


		31,800

		1,908

		1,584



		110/3

		31,400

		


		33,300(註4)

		1,998

		1,584



		110/4

		33,506

		


		33,300

		1,998

		1,584



		110/5

		32,200

		


		33,300

		1,998

		1,584



		110/6

		32,453

		


		33,300

		1,998

		1,584



		110/7

		31,400

		


		33,300

		1,998

		1,584



		110/8

		32,453

		


		33,300

		1,998

		1,584



		110/9

		33,506

		33,300(註1)

		33,300(註5)

		1,998

		1,908



		110/10

		32,453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0/11

		34,550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0/12

		32,453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1

		33,036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2

		33,878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3

		32,194

		34,800(註2)

		34,800(註6)

		2,088

		2,088



		111/4

		33,878

		34,800

		34,800

		2,088

		2,088



		111/5

		33,036

		34,800

		34,800

		2,088

		2,088



		111/6

		33,036

		34,800

		34,800

		2,088

		2,088



		合計

		


		


		


		53,766

		46,728



		註1：依勞保條例第14條第2項、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5月至110年7月薪資加總96,053元之平均即32,018元為準，屬於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7級之投保薪資。
註2：依上開規定，以111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11月至111年1月之薪資加總100,039元平均即33,346元為準，屬於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8級之投保薪資。
註3：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規定，以109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09年5月至109年7月薪資加總95,280元之平均即31,760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4：依前揭規定，以110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09年11月至110年1月薪資加總98,596元之平均即32,965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5：依前揭規定，以110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5月至110年7月薪資加總96,053元之平均即32,018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6：依前揭規定，以111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11月至111年1月薪資加總100,039元之平均即33,346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8級之提繳工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321號

原      告  吳惠祺    住○○市○○區○○路000○0號8樓之0



            蔡仁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魏其村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中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海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趙福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吳惠祺新臺幣93,823元、原告蔡仁傑42,090元，

及均自民國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

被告應補提繳新臺幣7,038元至原告吳惠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被告應開立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吳惠祺。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3%、原告吳惠祺負擔27%，餘由原告蔡仁傑

負擔。

本判決第1項、第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以新臺幣100,86

1元、新臺幣42,090元，為原告吳惠祺、蔡仁傑預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

    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一項：被告應給

    付原告吳惠祺新臺幣（下同）440,784元、原告蔡仁傑331,0

    8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等。嗣於民國112年7月21日具狀變更此部分聲

    明為：被告應給付吳惠祺390,699元、蔡仁傑325,068元，及

    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吳惠祺、蔡仁傑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

    ，經被告派駐臺中旌旗教會（下稱教會）分別擔任早、午班

    保全員，工作時間為每日7時至19時及11時至23時，均工作1

    2小時，以排休方式月休6日，除另行請假外，國定假日不休

    息。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在中友勤務LINE群組內表示，因被

    告未能與教會續約，教會勤務將於6月30日19時終止合約等

    語，並於111年6月30日將吳惠祺之勞工保險（下稱勞保）退

    保（蔡仁傑之勞保未由被告加保）。核被告係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項規定業務緊縮時，或同條第4

    款規定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

    安置時，而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故兩造間勞動契約，經

    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預告，而於同年6月30日終止。原告任

    職期間被告並未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給付加班費、國定假日未

    休工資及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被告預告終止勞

    動契約後，亦未依法給付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復未依吳惠祺

    實際薪資為其投保勞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致

    吳惠祺受有勞退及勞保失業給付之損失。①依前開工作時間

    ，原告每日均需加班4小時，依勞基法第21條、第24條第1項

    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延長工時工

    資204,303元、171,749元（詳如本院卷一第463頁附表1-1、

    465頁附表2-1，下稱附表1-1、2-1) 。②吳惠祺、蔡仁傑依

    序共有23日、25日國定假日未休，依勞基法第37條第1項、

    第39條規定，按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加班費後，分別請求國

    定假日未休工資40,758元、44,390元。③原告各有20日特休

    未休，被告應依勞基法第39條第4項規定，按吳惠祺、蔡仁

    傑平均日薪1,306元、1,477元，依序給付給付吳惠祺、蔡仁

    傑特休未休工資26,120元、29,540元。④原告工作年資均為2

    年3個月，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應於20日即於111年

    6月10日前向原告為預告終止之表示，惟被告遲至同年月14

    日始為預告，應按原告前揭平均日薪，依序給付吳惠祺、蔡

    仁傑20日之預告工資26,120元、29,540元。⑤依勞工退休金

    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按原告之

    工作年資2年3個月及月平均工資吳惠祺39,180元、蔡仁傑44

    ,310元，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資遣費44,078元、49,849

    元。⑥被告未依法足額為吳惠祺投保勞保，致吳惠祺受有勞

    保失業給付差額損失49,320元，應依

　　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

    ，賠償吳惠祺。⑦被告應以40,100元之級距，每月為吳惠祺

    提繳勞退2,406元，被告僅提繳1,584元，合計吳惠祺受有22

    ,194元之損失，應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

    第31條第1項規定，補提繳22,914元至吳惠祺設於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退個人專戶。⑧被告係依勞基

    法第11條第2款或第4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應依

    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及勞基法第19條規定，發給吳惠祺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以上，吳惠祺、蔡仁傑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

    依序為390,699元、325,068元，被告並應提繳22,194元至吳

    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及發給吳惠祺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吳惠祺390,699元、

    蔡仁傑325,0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22,194元至吳惠

    祺之勞退個人專戶。⒊被告應發給吳惠祺載明任職期間之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答辯：原告所派駐之教會於111年5月26日來函向被告通

    知於111年6月30日到期後不再與被告續約，原告於111年5月

    30日前早已知悉不再續約，且教會係因原告表現不佳或不當

    舉止而決定不再續約。被告駐點員工之薪資會依社區戶數多

    寡、工作時數、工作內容（工作量）不同，而致薪資有所差

    異，教會是目前薪資最高的，雖不影響其他勞動條件，但被

    告於確定撤點後，與原告聯繫過程中，原告經評估過後，不

    願再由被告將其派遣到他處駐點值勤。當被告於111年6月24

    日發送「下午過去收單子」之LINE文字訊息給吳惠祺後，僅

    回答「嗯」等語。被告亦收到原告自願填寫之離職人員離職

    會辦單，是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原

    告請求預告工資、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均無理由

    。原告等人雖屬監視性之工作，但兩造已依據勞基法第84條

    之1規定簽訂中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勞動契約書、約定書（

    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另行就工作時間、例假、

    休假等為約定，並經臺中市政府109年8月21日府授勞動字第

    1090199330號函核備在案，兩造均須受系爭勞動契約書、約

    定書之拘束。原告於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之工作時間為工作

    10小時＋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原告主張工作日均有延長工

    時部分並不實在。原告工資均係依契約及工作計算發給，並

    無短少，原告請求補給工資部分自無理由。又兩造簽訂系爭

    約定書第5點約定：「…乙方同意甲方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

    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定於每月輪值表中。」；系爭

    勞動契約書第6條第1款約定：「每月薪資係包含延長工時及

    特休、國定假日工資等」，可見原告按排班表上班，儘管遇

    到國定假日，亦無給予加班費之問題，且特休未休及國定假

    日工資等，均已包含在每月工資中，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另

    吳惠祺請求補提繳勞退部分，經勞保局予以調整月提繳工資

    ，其短計之勞退，被告已據勞保局111年8月30日函文補繳完

    畢，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

三、本件經使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一第502

    、503頁、卷二第112頁）：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1.原告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派駐於教會之

      保全員，吳惠祺擔任早班保全員，其出勤之簽到退時間為

      7時至19時計12小時；蔡仁傑擔任中班保全員，其出勤之

      簽到退時間為11時至23時計12小時。原告每月均以排休方

      式月休6日，其餘除請假外，國定假日不休息。

    2.原告任職被告公司期間之每月值勤天數，每月應扣勞健保

      、團保及借支等費用，每月實領工資，均如被告答辯暨陳

      報狀附表一、二（見本院卷一第213、215頁，下稱附表一

      、二）之「值勤天數」、「勞保」、「健保」、「團險」

      、「借支」、「實發薪」欄所列。

    3.原告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契約終止止，各有23

      、25天國定假日未休（詳如附表1-1、2-1所示）；吳惠祺

      、蔡仁傑上開期間共有20日特休未休。

    4.兩造已簽訂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見被證8、9），上

      開約定書業經臺中市政府以被證10函核備在案。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上開出勤日數簽到退時間12小時，其中有無包括休息1

      小時及用餐1小時？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1-1、2-1

      所示之薪資差額，有無理由？

　　⒉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有無包括國定假日工資

      ？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

      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有無理由？

　　⒊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有無包括特休未休之工

      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休

      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有無理由？

　　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或係被

      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或同條第4款「業務

      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

      之規定，於111年6月22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

      止？吳惠祺、蔡仁傑分別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費

      ，有無理由？

　　⒌吳惠祺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勞保失業給付損失49,320元，有無理由？

　　⒍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22,194元至吳惠祺設於勞保局之勞

      退個人專戶，有無理由？

　　⒎吳惠祺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

      告應發給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上開出勤日數簽到退時間12小時，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

    1小時：

　　原告主張：依原告之出勤簽到/退表所示，原告每日上下班

    時間均約為12小時，期間並無簽退休息，或休息後再行簽到

    服勤之狀況，應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原告係連續服

    勤務12小時；況吳惠祺擔任日班保全員需常駐警衛室管控進

    出教會人員，用餐（在警衛室內）或至化妝室，需聯繫機動

    保全員暫時支援，此仍屬備勤時間，並無固定用餐及休息各

    一小時情事；蔡仁傑任職期間，因新冠疫情嚴峻，經教會人

    員指示於大廳負責對進出民眾進行量測體溫等控管措施，同

    上所述，亦無固定用餐及休息各一小時情事等語。被告則抗

    辯：依被告109年6月30日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決議及系爭勞

    動契約第4條之約定，兩造間就原告於值勤期間得休息1小時

    、用餐1小時，共計2小時已有合意，是原告每日實際之工作

    時間乃係各10小時；又原告之休息、用餐時間，乃係由原告

    等人自行調配，二人執勤時得輪流用餐，至於休息時間則係

    由原告自行調配，只要守衛室上鎖後即得自行離開進行休息

    等語。經查：

　　⒈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就原告之工作時數及約定薪

      資約定：每日10小時值勤為正常工作時間，每4小時休息3

      0分鐘，另得自行調配一小時為用餐時間（依第2屆第2次

      勞資會議決議），每日留駐標的物之起訖時間，視該標的

      物之管理維護需求另訂之。日班每日07:00~19:00（工作1

      0小時+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按乙方每月排定之班表日

      期值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2、336頁），已約明每

      日10小時值勤為正常工作時間，每4小時休息30分鐘，另

      得自行調配一小時為用餐時間。又依被告第2屆第2次勞資

      會議紀錄（時間：108年6月30日），四、討論事項：「第

      1案：勞基法第35條：「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

      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

      ，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案由：依

      勞基法第35條規定，保全人員工作時間12小時，得依法在

      工作時間內調配休息時間，以確保工作品質。說明：自公

      司成立以來，經管社區委員會皆同意保全員可用餐1小時

      ，保全員工作時間12小時，有必要調配其休息時間，每日

      每班人員得調配休息時間1小時。辦法：此案於第一屆勞

      資會議即討論同意經由社區督導幹部與社區管理委員會溝

      通後，皆表示同意保全原有適當時間休息（用餐1小時，

      可外出購買便當）。決議：經出席代表舉手表全數通過此

      案，並公告員工知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頁），

      亦堪認被告於108年間已有決議保全員工工作時間12小時

      ，可調配休息時間。

　　⒉參以證人林志忠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值班時有時間輪

      流吃飯、休息，吃飯、休息時間由他們自己協調、運用，

      原告吃飯、休息時間可以離開執勤室，因為有兩個人可以

      輪流，每位保全人員在駐點的上班時間是依照勞動契約之

      約定，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4條，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

      伊負責督勤一個禮拜三次，他們到底有沒有這樣執行伊沒

      有辦法在現場確認，公司規定可以工作4小時休息30分，

      時間由他們自己協調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4至508頁），

      證述原告值班時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約定，工作4小時休

      息30分鐘，另可自行協調輪流吃飯休息。證人黃書賢於本

      院審理證稱：伊110年12月起至今受僱於被告，擔任總務

      及代班人員，原告在教會擔任保全，伊有在週末去代班過

      5、6次，教會週末特別忙，所以公司會增加保全人員；伊

      去代班時每小時可以休息10分鐘，會有人幫伊，讓伊去休

      息，因伊有抽菸習慣，每小時都會去對面的醫院樓下抽菸

      十分鐘。吃飯有說可以出去吃或叫便當，通常都是一起叫

      便當吃。吃飯時間最少有半小時以上，伊都會在那邊滑手

      機，去代班時有分別遇過吳全益、蔡仁傑、吳惠祺，還有

      另外一個，名字忘記了。曾經看過原告在上班時間外出用

      餐或休息，伊站後門，常常看到吳惠祺走去抽菸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508、509頁)，亦證述其於週末至教會代班時

      ，每小時休息10分鐘，吃飯時間最少半小時以上，代班期

      間並曾看過原告在上班時間外出用餐或休息，並常見吳惠

      祺出去抽煙。另依吳惠祺與被告間110年2月27日之LINE話

      紀錄（見本院卷第391頁），顯示吳惠祺於值勤中有外出

      就醫之情形，足見原告任職期間其出勤日簽到退時間雖為

      均12小時，然不論依被告公司之規定，或兩造簽訂之系爭

      勞動契約，原告值勤期間每4小時可休息30分鐘，另得自

      行調配1小時為用餐時間，應堪認定。

　　⒊原告所舉之證人即於教會擔任總務工作之張兆緯雖到庭證

      稱：教會對被告之合約是24小時，約定三個班，並沒有約

      定休息時間或吃飯時間，伊常看到原告他們在警衛室吃飯

      ，看著監視螢幕吃便當，原告吃飯時不曾看過代班人員，

      教會與被告的合約也沒有約定每4小時休息30分鐘，教會

      與被告是約定24小時制，警衛室必需有人看，不能放空城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512頁）。然張兆緯亦證稱：會

      看到原告上班情形，但不會全天看到；3個班次是早班7時

      到19時，中班11時到23時，晚班是19時到隔天7時；吳惠

      祺是早班、蔡仁傑是中班；保全人員上廁所時，雙哨就是

      兩人輪替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512頁）。則於吳惠祺

      擔任早班保全員，上班時間自7時至19時觀之，其上班4小

      時至11時，中班之蔡仁傑等人員已到場，其等協調由吳惠

      祺休息30分鐘或甚至嗣後午餐休息半小時至1小時，應屬

      可行。假設吳惠祺於11時休息30分鐘至11時30分，再上班

      4小時至15時30分，因中班之蔡仁傑等人亦在場值勤，則

      其再休息30分鐘亦屬可行。至於蔡仁傑部分，其擔任中班

      保全員，上班時間自11時至23時，其上班4小時至15時，

      早班之吳惠祺等人員仍在場值勤，其等協調由蔡仁傑休息

      30分鐘或甚至嗣後晚餐休息半小時至1小時，應屬可行。

      假設蔡仁傑於15時休息30分鐘至15時30分，再上班4小時

      至下午19時30分，因晚上之人員已於19時到場值勤，則蔡

      仁傑於19時30分時與晚班之人員協調由其休息30分鐘亦屬

      可行。又原告用餐時，若未選擇外出，而係在警衛室食用

      外帶之餐食，當係原告等個人之選擇，尚不能因張兆緯常

      看到原告等人在警衛室看著監視螢幕吃便當，推認原告等

      人未休息用餐。另依前述情形，原告等人可自行調配時間

      休息、用餐，並無因此造成警衛室無人看守之情形。縱有

      此情形，基於契約之相對效力，違反教會與被告間之合約

      者係被告，與原告無關；原告等人依系爭勞動契約及被告

      之指示，於值勤中自行調配時間休息、用餐，符合彼此契

      約之約定。是被告抗辯原告執勤時得自行調配休息時間、

      輪流用餐等語，應可採信。從而，原告出勤日簽到退時間

      雖為12小時，然其間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1小時，其等出

      勤日工作時間為10小時。原告主張其等出勤日上班12小時

      ，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超過10

      小時以外之2小時之加班費，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1-1、2-1所示之薪資差額，於本

    判決附表三、四（下稱附表三、四）之範圍內有理由：

　　⒈勞基法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自勞基法施行後，凡

      屬於該法適用之各業關於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休假及例假

      日照常工作之加給，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發給

      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依同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工資，

      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

      規定之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

      雙方均應遵守。勞雇雙方所簽訂之薪資給與辦法違反上開

      規定，自屬無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3號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1689號判決參照）。

　　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

      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

      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

      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

      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

      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勞基法第84條之1定有明文。而

      保全業之保全人員業經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

      勞動部）（87）台勞動二字第032743號公告為勞基法第84

      條之1之工作者。被告為保全業者，兩造已簽訂系爭勞動

      契約書、約定書（見被證8、9），系爭約定書並經臺中市

      政府以109年8月21日函文核備在案（見被證10），有經濟

      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可參，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二第157頁及不爭執事項第4點）。是被告屬中央主管

      核定公告得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之行業別，兩造簽

      訂之系爭約定書並經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核備在案一節，

      應可認定。　

　　⒊系爭約定書約定被告指派原告擔任保全工作，兩造同意就

      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事項排除同法第30、32、36、37及4

      9條之限制，並於系爭約定書第4條就工作時間約定為：各

      輪班保全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至多10小時，每月正常工

      時上限為240小時；每日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2小時，亦

      即每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至多12小時等語。

      第5條有關例假及休假約定為：每2週至少應有2日之休息

      作為例假，原告同意被告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

      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原告為配合被告

      公務需要，同意於輪值排定之例假日以外之其他應放假日

      出勤。原告於輪值排定之休假日（含勞基法第37條之紀念

      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與同

      法第38條之特休）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有系爭約

      定書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34、338頁）。又系爭約定書於

      109年8月21日經核備而生效，已如前述，則前揭約定之內

      容如未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兩造自109年8月21日

      起即排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而依系爭約定書第

      4、5條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及休假之規定辦理。

　　⒋自109年4月1日受僱起至109年8月20日止，未經主管機關核

      備部分：

　　　⑴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

        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

        核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該約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

        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

        效果外，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

        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

        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

        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已據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釋字第726號解釋在案。本件原告自109年4月1日

        受僱起至109年8月20日止，其等與被告簽訂之系爭勞動

        契約書、約定書，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依前揭大

        法官會議解釋，不得排除前揭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

        制。則其等於上開期間出勤日每日工作10小時，除基本

        工資按正常工時（即每日8小時、每月174小時）核算，

        亦即於109年間，其基本工資為每月23,800元外，就逾

        法定正常工時之2小時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按原告實

        際出勤日數，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亦即每加班2小時，應

        給付264元加班費（99.17×4/3×2＝264，元以下四捨五入

        ，下同）。

　　　⑵吳惠祺109年4、5、6、7月依序實際出勤23、25、22、23

        、24日；蔡仁傑109年4、5、6、7月依序實際出勤24、2

        5、25、25、26日（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則其等上開

        月份按實際出勤日得領取之最低工資分別如附表三、四

        「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計算式為各月基本工資23,80

        0元＋（2小時加班費264元×實際出勤日數）｝。

　　　⑶原告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系爭勞動契約尚未經主管機

        關核備部分，其基本工資依比例計算結果為15,867元（

        23,800÷30×20＝15,867）。加上：吳惠祺自109年8月1日

        至同月20日實際出勤17日，每日得領取之2小時加班費2

        64元，合計其109年8月1日至20日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2

        0,355元｛15,867＋4,488（264×17＝4,488）＝20,355｝；蔡

        仁傑自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實際出勤16日，每日得

        領取之2小時加班費264元，合計其109年8月1日至20日

        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20,091元｛15,867＋4,224（264×16＝

        4,224）＝20,091｝。原告109年8月21日至同月31日系爭

        勞動契約業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其按正常工作時間每

        月240小時核算之基本工資為每月30,345元（詳如後述

        ），依比例計算結果，原告此段期間得領取之最低工資

        均為10,115元（30,345÷30×10＝10,115）。是吳惠祺109

        年8月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30,470元（20,355＋10,115＝3

        0,470）；蔡仁傑109年8月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30,206

        元（20,091＋10,115＝30,206）。

　　⒌勞基法修正後，適用該法第84條之1按月計酬工作者，其基

      本工資計算公式自105年1月1日起，修正為在核備之正常

      工作時間內，每月工資應不得低於每月基本工資額加上以

      每月基本工資額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核備之正

      常工作時間時數－174 ）小時之總合金額，已據勞動部於1

      04年11月2日以勞動條2字第1040132228號函釋在案。準此

      ：

　　　⑴自109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

        時）為23,80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

        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3,800元加上99.16

        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3,80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0,345元為其最低

        工資。

　　　⑵自110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

        時）為24,00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

        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4,000元加上100元

        （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4,00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0,600元為其最低工

        資。

　　　⑶自111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

        時）為25,25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

        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5,250元加上105.2

        1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5,25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2,194元為其最

        低工資。

　　　⑷原告受僱被告擔任保全員，係領取月薪（見附表一、二

        原告工資明細表），且其等與被告簽訂之系爭約定書經

        主管機關於109年8月21日核備，其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

        時為240小時，業如前述。則自109年8月21日起，即有

        前揭最低工資之適用。

　　　⑸勞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依勞基法第

        39條規定，例假、休息日、國定假日及特休，工資均應

        照給。如徵得勞工同意於正常工作日延長工作時間（每

        日超過10小時）或於休息日出勤，應依同法第24條計給

        延長工時工資。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

        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以約定每日正

        常工時10小時為例，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

        出勤工作者，於上開⑴之109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99

        2元（每小時工資額99.16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

        於上開⑵之110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1,000元（每小

        時工資額100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於上開⑶之111

        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1,053元（每小時工資額105.2

        1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以上，並有臺中市政府勞

        工局108年10月17日、109年11月2日及110年11月19日函

        文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至43、47至61、65至

        79頁）。

　　⒍準此，原告任職期間每月應領之最低工資整理如附表三、

      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扣除原告任職期間每月之勞

      健保費、團保費及借支如附表三、四「應扣勞健保等」欄

      所示（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後，原告每月應領工資如附

      表三、四「應領工資」欄所示。而原告任職期間各月實際

      上領取之工資如附表三、四「實領工資」欄所示（係就附

      表一、二實發薪資欄所列金額，扣除同表所列「特休未休

      」、「國定假日」欄所列之金額核算而得）後，被告應補

      給原告之薪資差額即如附表三、四「薪資差額」欄所示。

      亦即被告應依勞基法第21條、第24條第1項第1款補給吳惠

      祺23,858元、蔡仁傑36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

      ，不應准許。

　㈢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國定假日工資；吳惠

    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

    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為無理由：

　　⒈按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

      條所定之特休，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

      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

      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

      條分別定有明文。所稱「加倍發給」係指休假日出勤工作

      ，除原本約定照給之工資之外，再加發一日工資。而勞基

      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如徵得勞工同意

      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

      工資，業如前述。又系爭約定書第5條約定：原告同意被

      告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

      於每月輪值表中。原告為配合被告公務需要，同意於輪值

      排定之例假日以外之其他應放假日出勤。原告於輪值排定

      之休假日（含勞基法第37條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與同法第38條之特休）出勤

      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亦如前述。

　　⒉系爭約定書於109年8月21日經主管機關核備前，原告若有

      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被告應加倍給付原告之工資數

      額為按正常工時（每日8小時）之基本工資23,800元換算

      為日薪793元，再加計2小時之加班費264元，即1,057元。

      自109年8月21日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於國定假日或特休出

      勤工作者，在109、110、111年，依序每日至少應另加給9

      92元、1,000元、1,053元，則如前述。吳惠祺任職期間計

      有如本判決附表五（下稱附表五）所示23日國定假日未休

      （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其依上述標準得請求被告給付

      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為如附表五「應領工資」欄所示合計

      23,583元；蔡仁傑任職期間計有如本判決附表六（下稱附

      表六）所示25日國定假日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

      其依上述標準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為如附

      表六「應領工資」欄所示合計25,579元。吳惠祺、蔡仁傑

      主張其等依序得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

      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逾上開範圍部分，

      並無可採。

　　⒊如前所述，被告係依系爭約定書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

      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又

      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6條第1款約定：「每月薪資係包含延

      長工時及特別休假、國定假日工資等」（見本院卷一第33

      2、336頁），故被告給付予原告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應

      為原告任職中所領取各月份「國定假日」未休之金額加總

      ，始符合契約之約定。依附表一、二「國定假日」欄所列

      之金額，吳惠祺、蔡仁傑任職期間依序共領得25,894元、

      26,820元國定假日未休之工資，是被告抗辯：原告任職被

      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國定假日工資等語，應堪採信

      。原告領得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已逾其等得請求之金額

      ，是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

      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於法無據，

      不應准許。

　㈣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之工資；吳

    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別假日未休

    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並無理由：

　　⒈勞工之特休，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而雇主

      應發給之工資，按勞工未休畢之特休日數，乘以其一日工

      資計發。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休於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

      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於契約終止時，雇主即結算給付勞

      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參照）。而勞基

      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如徵得勞工同意

      於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又系

      爭約定書第5條亦約定：原告於輪值排定之特休出勤者，

      工資加倍發給等情，均如前述。本件原告任職期間各有20

      日特休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依前揭規定，得請

      求被告按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除以30所得之金額，計付特休未休工資。

　　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經被告在111年6月22日向原告預告，於1

      11年6月30日終止（詳如後述），而原告111年6月份之薪

      資為附表三、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列之32,194元，加

      上原告於111年6份各領得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842元（此

      為被告依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

      、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且依

      系爭勞動契約之約定，原告每月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

      ，故屬於原告因工作獲得之報酬，且具經常性）後，原告

      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均為33,0

      36元，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1,101元，此為原告得依前揭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1日特休未休工資。準此，原告各有2

      0日特休未休，其等得請求被告給付20日特休未休之工資

      各為22,020元。

　　⒊如前所述，被告係依約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其他

      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且原告每月

      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故被告給付予原告之特休未休

      工資，應為原告任職中所領取各月份「特休未休」之金額

      加總，始符合契約之約定。依附表一、二「特休未休」欄

      所列之金額，吳惠祺、蔡仁傑任職期間依序共領得24,795

      元、29,007元特休未休之工資，是被告抗辯：原告任職被

      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等語，應堪採信

      。原告領得之特休未休工資，已逾其等得請求之金額，是

      吳惠祺、蔡仁傑依序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休未

      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

    」之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

    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金額之資遣費、預告工資，有理

    由：

　　⒈按雇主虧損或業務緊縮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

      基法第11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均自109年4月1日起

      受僱於被告，擔任派駐於教會之保全員，而教會於111年5

      月26日發函向被告通知於111年6月30日到期後不再與被告

      續約，此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02頁），顯因

      教會未能與被告續約，致被告需縮減該部分之業務，因此

      產生多餘之人力，核係業務緊縮，自得依前揭規定向原告

      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在中友勤務LINE

      群組內表示：「公司與教會的年度合約，很遺憾新的年度

      合約未能達成協議，教會勤務將於6/30日19：00終止合約

      (6/30日前勤務照常)，公司將於6/30日19：00撤廠，感謝

      同仁們這段時間的辛苦，謝謝你。」等語，有LINE對話紀

      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3頁）。核係依勞基法第11條

      第2款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

      約。而法定終止權之行使，其發生效力與否，胥視有無法

      定終止原因存在。本件被告既取得勞基法第11條第2款之

      終止權，其終止勞動契約屬形成權之一種，於被告行使其

      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員工之同意。至於吳惠

      祺於111年6月14日收到上開被告終止契約之通知後，於11

      1年6月22日向被告表示：「麻煩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單唷

      ，要申請補助用」，被告表示：「沒辦法啦，因為撤點，

      公司如果要安排點給你，也要你能接受。」、吳惠祺：「

      公司沒幫我們大家安排呀」，被告：「那如果有安排，薪

      資與點，你們要去﹖」，吳惠祺：「薪資一樣﹖」，被告：

      「不一樣，每個點都不一樣。」、吳惠祺：「所以薪資會

      更少的意思還是﹖」，被告：「是的，教會目前是最高的

      。」；被告復於111年6月24日表示「下午過去收單子，謝

      謝」，吳惠祺：「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頁），係契

      約終止以後就假設性問題所為之討論，無礙被告於111年6

      月14日合法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契約之事實。

      另被告提出之原告簽章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單，上載原告

      最後工作日期為111年6月30日，吳惠祺部分未載申請原因

      ，蔡仁傑部分就申請原因則載：案場合約到期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325、327頁），均無法證明原告係自願離職。被

      告抗辯：被告於111年6月24日發送「下午過去收單子」之

      LINE文字訊息給吳惠祺後，僅回答「嗯」，被告亦收到原

      告自願填寫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單，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

      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云云，並非可採。準此，兩造間

      之勞動契約，業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

      」之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

      終止。

　　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

      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

      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

      ，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兩造間勞動契

      約既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規定，於1

      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合法終止，依前揭

      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

　　⒊所謂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

      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退條例第3

      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參照）。

　　　⑴吳惠祺終止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薪資數

        額，應為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193,164元（3

        2,194×6＝193,164），加上其於上開期間所領取之國定

        假日未休工資計5,894元（見附表一「國定假日」欄，

        其於上開期間未領取特休未休工資），合計為199,058

        元。準此，吳惠祺按前揭規定計算之日平均工資為1,10

        0元（199,058÷181＝1,100）、月平均工資為33,000元（

        1,100×30＝33,000）。則按其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

        30日之工作年資及月平均工資33,000元，其得依前揭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37,125元（見本院卷二第15

        9頁資遣費試算表）。吳惠祺逾上開數額資遣費之請求

        ，不應准許。

　　　⑵蔡仁傑終止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薪資數

        額，應為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193,164元（3

        2,194×6＝193,164），加上其於上開期間所領取之國定

        假日未休工資計8,420元（見附表二「國定假日」欄，

        其於上開期間未領取特休未休工資），合計為201,584

        元。準此，蔡仁傑按前揭規定計算之日平均工資為1,11

        4元（201,584÷181＝1,114）、月平均工資為33,420元（

        1,114×30＝33,420）。則按其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

        30日之工作年資及月平均工資33,420元，其得依前揭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37,598元（見本院卷二第16

        1頁資遣費試算表）。蔡仁傑逾上開數額資遣費之請求

        ，不應准許。

　　⒋雇主依第11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

      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

      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

      條第1項第2款、第3項定有明文。原告自109年4月1日任職

      時起迄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時止，已繼

      續工作2年以上3年未滿，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之規

      定，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預告期間應為20日。惟被告於11

      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預

      告期間不足4日，原告得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請求給付

      4日預告期間之工資。兩造均不爭執預告期間之工資按原

      告之日平均工資計算（見本院卷一第401、402、457、459

      ），則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吳惠祺得請求被告給

      付4日預告期間工資之數額為4,400元（1,100×4＝4,400）

      、蔡仁傑得請求被告給付4日預告期間工資之數額為4,456

      元（1,114×4＝4,456）。原告逾上開數額預告期間工資之

      請求，不應准許。

　㈥吳惠祺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勞保失業給付損失28,440元，有理由：

　　⒈按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

      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

      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者，得請失業給付，就

      保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且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

      ，因勞基法第11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即為該法所稱

      非自願離職。又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

      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月發給，最

      長發給六個月。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

      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

      位賠償之，就保法第16條第1項前段及第38條第3項亦分別

      定有明文。

　　⒉本件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符合

      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查吳惠祺於111

      年6月30日離職後，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向勞保局請

      領失業給付，經勞保局依就保法第23條規定，按其離職退

      保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26,400元之60%，發給

      一個月之失業給付15,840元等情，業據提出勞保局111年8

      月26日、111年12月2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13、415

      頁），堪信為真實。

　　⒊被告為吳惠祺投保勞保，自109年4月1日起迄111年6月30日

      為原告辦理退保止，其投保薪資每月皆為26,400元，有吳

      惠祺勞保投保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9頁）。 則

      吳惠祺得依此投保薪資向勞保局領得之失業給付為95,040

      元（26,400×60%×6＝95,040）。惟吳惠祺離職前六個月即

      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勞保投保薪資應如本判決附表七

      （下稱附表七）所示，其依前揭規定得請領之失業給付，

      為111年1月至6月投保薪資合計205,800元之60%即123,480

      元。準此，被告高薪低報，致吳惠祺受有28,440元（123,

      480－95,040＝28,440）之損害，吳惠祺依就保法第38條第3

      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於此範圍內，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於法無據。

　㈦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

    規定，請求被告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個

    人專戶，有理由：

　　⒈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退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

      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

      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致勞工受有損

      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勞退個人

      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

      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

      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者，將減

      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

      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

      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

      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參照）。又勞退條例所稱勞工

      、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

      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條第2項、前條

      第3項自願提繳者，1年內調整勞退之提繳率，以2次為限

      。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

      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

      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

      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

      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

      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

      條例第3條、第1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其施行細則第15

      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

      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本件被告應給付

      吳惠祺任職期間如附表三所示之每月最低工資外，被告按

      月給付予吳惠祺之特休未休工資、國定假日未休工資（詳

      如附表一「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欄），係吳惠祺於

      特休日、國定假日出勤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屬於經常性

      之給付，自應包括在應提繳退休金之工資之內。是吳惠應

      提繳退休金之工資數額如本判決附表七（下稱附表七）「

      每月應得工資」欄所示（係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

      列工資，加計附表一「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欄所列

      吳惠祺所領得之各月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未休工資）。

　　⒉依附表七吳惠祺任職期間「每月應得工資」欄，吳惠祺任

      職期間每月工資不固定，故被告應依前揭規定，於每年2

      月、8月底之前按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對照勞退月提繳工

      資分級表，調整月提繳金額，並自次月即3月、9月起生效

      ，為吳惠祺提繳6%金額之勞退。準此，吳惠祺任職期間每

      月應提繳勞退之金額如附表七「勞退提繳工資」欄所示，

      而被告應為其提繳之勞退則如附表七「應提繳勞退」欄所

      示，合計被告應為吳惠祺提繳之勞退金額為53,766元。而

      被告已為吳惠祺提繳之勞退如附表七「已提繳勞退」欄所

      示，合計46,728元，此有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明細資料

      及勞保局111年8月30日函文暨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一第198至200、343至345頁，已計入被告所抗

      辯於111年8月補繳之金額），其差額為7,038元（53,766－

      46,728＝7,038）。從而，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

      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退差額7,038元至其勞退個人專戶

      ，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非有據，不應

      准許。

　㈧以上，吳惠祺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3,823元（工資差額2

    3,858＋資遣費37,125元＋預告工資4,400元＋失業給付差額28,

    440＝93,823）；蔡仁傑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42,090元（

    工資差額36＋資遣費37,598元＋預告工資4,456元＝42,090）。

    被告並應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

　㈨吳惠祺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應發給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有理由：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

      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

      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

      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

      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準此，勞工因有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

      自願離職事由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

      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⒉本件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係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

      款規定，於111年6月14預告於同月30日終止，核屬於就保

      法第11條第3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之情形。是吳惠祺依

      前揭規定請求被告開立並交付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

      證明書，即屬有據。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

    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

    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請求給付之工資資差額等，被

    告應於各月發薪日給付，是被告至遲應於000年0月間給付完

    畢；資遣費部分，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應於終止

    勞動契約後30日內即於111年7月30日前給付，均屬有確定期

    限之給付，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至原告對被告請

    求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及吳惠祺請求被告給付之失業給付差額

    損害，則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債權，經原告提起民事訴訟，

    於111年10月28日將勞動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予被告（見本

    院卷一第135頁送達證書），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

    任。是原告就主文第1項之金額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前揭勞基法、勞退條例及就保法等規定，

    請求判決被告給付吳惠祺93,823元、蔡仁傑42,090元，及均

    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

    告並應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開立並交付

    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吳惠祺，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八、本判決第1、2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

    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

    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

    後，免為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渙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附表三：吳惠祺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最低工資(A) 應扣勞健保等(B) 應領工資（C) ：(A-B） 實領工資(D) 薪資差額 ：(C-D） 109/4 29,000 000 00,920 29,511  109/5 30,400 5,952 24,448 26,748  109/6 29,000 000 00,656 28,873  109/7 29,872 1,102 28,770 28,838  109/8 30,470 1,102 29,368 29,618  109/9 30,345 1,102 29,243 27,286 1,957 109/10 30,345 1,102 29,243 30,218  109/11 30,345 1,102 29,243 27,286 1,957 109/12 30,345 1,102 29,243 28,838 405 110/1 30,600 1,166 29,434 28,668 766 110/2 30,600 1,166 29,434 29,628  110/3 30,600 1,166 29,434 28,394 1,040 110/4 30,600 1,166 29,434 28,011 1,423 110/5 30,600 1,166 29,434 29,434  110/6 30,600 1,166 29,434 29,064 370 110/7 30,600 1,166 29,434 28,834 600 110/8 30,600 1,166 29,434 29,481  110/9 30,600 1,166 29,434 30,928  110/10 30,600 1,166 29,434 29,181 253 110/11 30,600 1,166 29,434 30,804  110/12 30,600 1,166 29,434 29,181 253 111/1 32,194 11,166 21,028 21,592  111/2 32,194 1,166 31,028 32,150  111/3 32,194 1,166 31,028 21,234 9,794 111/4 32,194 1,166 31,028 30,692 336 111/5 32,194 1,166 31,028 30,192 836 111/6 32,194 1,166 31,028 27,159 3,869 合計     23,859 註1：每月最低工資為經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按比例加計超出法定正常工時之工資。 註2：實領工資不包括被告抗辯之如附表一、二已給付之國定假日工資、特休未休工資。      



附表四：蔡仁傑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最低工資(A) 應扣健保等(B) 應領工資（C) ：(A-B） 實領工資(D) 薪資差額 ：(C-D） 109/4 30,136 0 30,136 33,700  109/5 30,400 0 30,400 33,700  109/6 30,400 0 30,400 34,675  109/7 30,000 000 00,250 33,550  109/8 30,000 000 00,056 34,170  109/9 30,000 000 00,195 33,550  109/10 30,000 000 00,857 34,524  109/11 30,000 000 00,857 34,524  109/12 30,000 000 00,857 34,524  110/1 30,000 000 00,078 33,872  110/2 30,000 000 00,078 33,125  110/3 30,000 000 00,078 32,072  110/4 30,000 000 00,078 32,572  110/5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6 30,000 000 00,078 32,572  110/7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8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9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10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11 30,000 000 00,078 30,466  110/12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1/1 32,194 10,542 21,652 24,616  111/2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3 32,000 000 00,652 35,174  111/4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5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6 32,000 000 00,652 31,616 36 合計     36 註1：每月最低工資為經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按比例加計超出法定正常工時之工資。 註2：實領工資不包括被告抗辯之如附表一、二已給付之國定假日工資、特休未休工資。      



附表五：吳惠祺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明細表

日期 國定假日未休 應領工資 109/4 4/3,4/4 2,114 109/5 5/1 1,057 109/6 6/25 1,057 109/7   109/8   109/9   109/10 10/1,10/10 1,984 109/11   109/12   110/1   110/2 2/11~2/13,2/28 4,000 110/3   110/4 4/3,4/4 2,000 110/5 5/1 1,000 110/6 6/14 1,000 110/7   110/8   110/9 9/21 1,000 110/10 10/10 1,000 110/11   110/12   111/1 1/1,1/31 2,106 111/2 2/1,2/2 2,106 111/3   111/4 4/5 1,053 111/5 5/1 1,053 111/6 6/3 1,053 合計  23,583 



附表六：蔡仁傑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明細表

日期 國定假日未休 應領工資 109/4 4/3,4/4 2,114 109/5   109/6 6/25 1,057 109/7   109/8   109/9   109/10 10/1,10/10 1,984 109/11   109/12   110/1   110/2 2/11~2/14,2/28 5,000 110/3   110/4 4/3,4/4 2,000 110/5 5/1 1,000 110/6 6/14 1,000 110/7   110/8   110/9 9/21 1,000 110/10 10/1,10/10 2,000 110/11   110/12   111/1 1/1,1/31 2,106 111/2 2/1,2/3,2/8 3,159 111/3   111/4 4/4,4/5 2,106 111/5 5/1 1,053 111/6   合計  25,579 



附表七：吳惠祺勞保投保工資暨勞退提繳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應得工資 勞保投保工資 勞退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 已提繳勞退 109/4 32,472  33,300 1,998 1,584 109/5 32,200  33,300 1,998 1,584 109/6 31,408  33,300 1,998 1,584 109/7 31,672  33,300 1,998 1,584 109/8 32,280  33,300 1,998 1,584 109/9 32,145  31,800(註3) 1,908 1,584 109/10 32,145  31,800 1,908 1,584 109/11 32,145  31,800 1,908 1,584 109/12 32,145  31,800 1,908 1,584 110/1 34,306  31,800 1,908 1,584 110/2 34,306  31,800 1,908 1,584 110/3 31,400  33,300(註4) 1,998 1,584 110/4 33,506  33,300 1,998 1,584 110/5 32,200  33,300 1,998 1,584 110/6 32,453  33,300 1,998 1,584 110/7 31,400  33,300 1,998 1,584 110/8 32,453  33,300 1,998 1,584 110/9 33,506 33,300(註1) 33,300(註5) 1,998 1,908 110/10 32,453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0/11 34,550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0/12 32,453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1 33,036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2 33,878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3 32,194 34,800(註2) 34,800(註6) 2,088 2,088 111/4 33,878 34,800 34,800 2,088 2,088 111/5 33,036 34,800 34,800 2,088 2,088 111/6 33,036 34,800 34,800 2,088 2,088 合計    53,766 46,728 註1：依勞保條例第14條第2項、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5月至110年7月薪資加總96,053元之平均即32,018元為準，屬於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7級之投保薪資。 註2：依上開規定，以111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11月至111年1月之薪資加總100,039元平均即33,346元為準，屬於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8級之投保薪資。 註3：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規定，以109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09年5月至109年7月薪資加總95,280元之平均即31,760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4：依前揭規定，以110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09年11月至110年1月薪資加總98,596元之平均即32,965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5：依前揭規定，以110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5月至110年7月薪資加總96,053元之平均即32,018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6：依前揭規定，以111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11月至111年1月薪資加總100,039元之平均即33,346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8級之提繳工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321號
原      告  吳惠祺    住○○市○○區○○路000○0號8樓之0


            蔡仁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魏其村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中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海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趙福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吳惠祺新臺幣93,823元、原告蔡仁傑42,090元，及均自民國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補提繳新臺幣7,038元至原告吳惠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被告應開立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吳惠祺。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3%、原告吳惠祺負擔27%，餘由原告蔡仁傑負擔。
本判決第1項、第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以新臺幣100,861元、新臺幣42,090元，為原告吳惠祺、蔡仁傑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一項：被告應給付原告吳惠祺新臺幣（下同）440,784元、原告蔡仁傑331,08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嗣於民國112年7月21日具狀變更此部分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吳惠祺390,699元、蔡仁傑325,0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吳惠祺、蔡仁傑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經被告派駐臺中旌旗教會（下稱教會）分別擔任早、午班保全員，工作時間為每日7時至19時及11時至23時，均工作12小時，以排休方式月休6日，除另行請假外，國定假日不休息。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在中友勤務LINE群組內表示，因被告未能與教會續約，教會勤務將於6月30日19時終止合約等語，並於111年6月30日將吳惠祺之勞工保險（下稱勞保）退保（蔡仁傑之勞保未由被告加保）。核被告係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項規定業務緊縮時，或同條第4款規定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安置時，而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故兩造間勞動契約，經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預告，而於同年6月30日終止。原告任職期間被告並未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給付加班費、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及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被告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後，亦未依法給付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復未依吳惠祺實際薪資為其投保勞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致吳惠祺受有勞退及勞保失業給付之損失。①依前開工作時間，原告每日均需加班4小時，依勞基法第21條、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延長工時工資204,303元、171,749元（詳如本院卷一第463頁附表1-1、465頁附表2-1，下稱附表1-1、2-1) 。②吳惠祺、蔡仁傑依序共有23日、25日國定假日未休，依勞基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規定，按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加班費後，分別請求國定假日未休工資40,758元、44,390元。③原告各有20日特休未休，被告應依勞基法第39條第4項規定，按吳惠祺、蔡仁傑平均日薪1,306元、1,477元，依序給付給付吳惠祺、蔡仁傑特休未休工資26,120元、29,540元。④原告工作年資均為2年3個月，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應於20日即於111年6月10日前向原告為預告終止之表示，惟被告遲至同年月14日始為預告，應按原告前揭平均日薪，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20日之預告工資26,120元、29,540元。⑤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按原告之工作年資2年3個月及月平均工資吳惠祺39,180元、蔡仁傑44,310元，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資遣費44,078元、49,849元。⑥被告未依法足額為吳惠祺投保勞保，致吳惠祺受有勞保失業給付差額損失49,320元，應依
　　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賠償吳惠祺。⑦被告應以40,100元之級距，每月為吳惠祺提繳勞退2,406元，被告僅提繳1,584元，合計吳惠祺受有22,194元之損失，應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規定，補提繳22,914元至吳惠祺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退個人專戶。⑧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或第4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應依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及勞基法第19條規定，發給吳惠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以上，吳惠祺、蔡仁傑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依序為390,699元、325,068元，被告並應提繳22,194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及發給吳惠祺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吳惠祺390,699元、蔡仁傑325,0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22,194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⒊被告應發給吳惠祺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答辯：原告所派駐之教會於111年5月26日來函向被告通知於111年6月30日到期後不再與被告續約，原告於111年5月30日前早已知悉不再續約，且教會係因原告表現不佳或不當舉止而決定不再續約。被告駐點員工之薪資會依社區戶數多寡、工作時數、工作內容（工作量）不同，而致薪資有所差異，教會是目前薪資最高的，雖不影響其他勞動條件，但被告於確定撤點後，與原告聯繫過程中，原告經評估過後，不願再由被告將其派遣到他處駐點值勤。當被告於111年6月24日發送「下午過去收單子」之LINE文字訊息給吳惠祺後，僅回答「嗯」等語。被告亦收到原告自願填寫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單，是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原告請求預告工資、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均無理由。原告等人雖屬監視性之工作，但兩造已依據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簽訂中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勞動契約書、約定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另行就工作時間、例假、休假等為約定，並經臺中市政府109年8月21日府授勞動字第1090199330號函核備在案，兩造均須受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之拘束。原告於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之工作時間為工作10小時＋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原告主張工作日均有延長工時部分並不實在。原告工資均係依契約及工作計算發給，並無短少，原告請求補給工資部分自無理由。又兩造簽訂系爭約定書第5點約定：「…乙方同意甲方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定於每月輪值表中。」；系爭勞動契約書第6條第1款約定：「每月薪資係包含延長工時及特休、國定假日工資等」，可見原告按排班表上班，儘管遇到國定假日，亦無給予加班費之問題，且特休未休及國定假日工資等，均已包含在每月工資中，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另吳惠祺請求補提繳勞退部分，經勞保局予以調整月提繳工資，其短計之勞退，被告已據勞保局111年8月30日函文補繳完畢，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使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一第502、503頁、卷二第112頁）：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1.原告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派駐於教會之保全員，吳惠祺擔任早班保全員，其出勤之簽到退時間為7時至19時計12小時；蔡仁傑擔任中班保全員，其出勤之簽到退時間為11時至23時計12小時。原告每月均以排休方式月休6日，其餘除請假外，國定假日不休息。
    2.原告任職被告公司期間之每月值勤天數，每月應扣勞健保、團保及借支等費用，每月實領工資，均如被告答辯暨陳報狀附表一、二（見本院卷一第213、215頁，下稱附表一、二）之「值勤天數」、「勞保」、「健保」、「團險」、「借支」、「實發薪」欄所列。
    3.原告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契約終止止，各有23、25天國定假日未休（詳如附表1-1、2-1所示）；吳惠祺、蔡仁傑上開期間共有20日特休未休。
    4.兩造已簽訂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見被證8、9），上開約定書業經臺中市政府以被證10函核備在案。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上開出勤日數簽到退時間12小時，其中有無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1小時？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1-1、2-1所示之薪資差額，有無理由？
　　⒉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有無包括國定假日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有無理由？
　　⒊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有無包括特休未休之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休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有無理由？
　　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或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或同條第4款「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之規定，於111年6月22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吳惠祺、蔡仁傑分別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費，有無理由？
　　⒌吳惠祺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勞保失業給付損失49,320元，有無理由？
　　⒍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22,194元至吳惠祺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個人專戶，有無理由？
　　⒎吳惠祺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發給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上開出勤日數簽到退時間12小時，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1小時：
　　原告主張：依原告之出勤簽到/退表所示，原告每日上下班時間均約為12小時，期間並無簽退休息，或休息後再行簽到服勤之狀況，應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原告係連續服勤務12小時；況吳惠祺擔任日班保全員需常駐警衛室管控進出教會人員，用餐（在警衛室內）或至化妝室，需聯繫機動保全員暫時支援，此仍屬備勤時間，並無固定用餐及休息各一小時情事；蔡仁傑任職期間，因新冠疫情嚴峻，經教會人員指示於大廳負責對進出民眾進行量測體溫等控管措施，同上所述，亦無固定用餐及休息各一小時情事等語。被告則抗辯：依被告109年6月30日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決議及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之約定，兩造間就原告於值勤期間得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共計2小時已有合意，是原告每日實際之工作時間乃係各10小時；又原告之休息、用餐時間，乃係由原告等人自行調配，二人執勤時得輪流用餐，至於休息時間則係由原告自行調配，只要守衛室上鎖後即得自行離開進行休息等語。經查：
　　⒈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就原告之工作時數及約定薪資約定：每日10小時值勤為正常工作時間，每4小時休息30分鐘，另得自行調配一小時為用餐時間（依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決議），每日留駐標的物之起訖時間，視該標的物之管理維護需求另訂之。日班每日07:00~19:00（工作10小時+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按乙方每月排定之班表日期值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2、336頁），已約明每日10小時值勤為正常工作時間，每4小時休息30分鐘，另得自行調配一小時為用餐時間。又依被告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紀錄（時間：108年6月30日），四、討論事項：「第1案：勞基法第35條：「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案由：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保全人員工作時間12小時，得依法在工作時間內調配休息時間，以確保工作品質。說明：自公司成立以來，經管社區委員會皆同意保全員可用餐1小時，保全員工作時間12小時，有必要調配其休息時間，每日每班人員得調配休息時間1小時。辦法：此案於第一屆勞資會議即討論同意經由社區督導幹部與社區管理委員會溝通後，皆表示同意保全原有適當時間休息（用餐1小時，可外出購買便當）。決議：經出席代表舉手表全數通過此案，並公告員工知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亦堪認被告於108年間已有決議保全員工工作時間12小時，可調配休息時間。
　　⒉參以證人林志忠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值班時有時間輪流吃飯、休息，吃飯、休息時間由他們自己協調、運用，原告吃飯、休息時間可以離開執勤室，因為有兩個人可以輪流，每位保全人員在駐點的上班時間是依照勞動契約之約定，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4條，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伊負責督勤一個禮拜三次，他們到底有沒有這樣執行伊沒有辦法在現場確認，公司規定可以工作4小時休息30分，時間由他們自己協調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4至508頁），證述原告值班時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約定，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另可自行協調輪流吃飯休息。證人黃書賢於本院審理證稱：伊110年12月起至今受僱於被告，擔任總務及代班人員，原告在教會擔任保全，伊有在週末去代班過5、6次，教會週末特別忙，所以公司會增加保全人員；伊去代班時每小時可以休息10分鐘，會有人幫伊，讓伊去休息，因伊有抽菸習慣，每小時都會去對面的醫院樓下抽菸十分鐘。吃飯有說可以出去吃或叫便當，通常都是一起叫便當吃。吃飯時間最少有半小時以上，伊都會在那邊滑手機，去代班時有分別遇過吳全益、蔡仁傑、吳惠祺，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忘記了。曾經看過原告在上班時間外出用餐或休息，伊站後門，常常看到吳惠祺走去抽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509頁)，亦證述其於週末至教會代班時，每小時休息10分鐘，吃飯時間最少半小時以上，代班期間並曾看過原告在上班時間外出用餐或休息，並常見吳惠祺出去抽煙。另依吳惠祺與被告間110年2月27日之LINE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91頁），顯示吳惠祺於值勤中有外出就醫之情形，足見原告任職期間其出勤日簽到退時間雖為均12小時，然不論依被告公司之規定，或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原告值勤期間每4小時可休息30分鐘，另得自行調配1小時為用餐時間，應堪認定。
　　⒊原告所舉之證人即於教會擔任總務工作之張兆緯雖到庭證稱：教會對被告之合約是24小時，約定三個班，並沒有約定休息時間或吃飯時間，伊常看到原告他們在警衛室吃飯，看著監視螢幕吃便當，原告吃飯時不曾看過代班人員，教會與被告的合約也沒有約定每4小時休息30分鐘，教會與被告是約定24小時制，警衛室必需有人看，不能放空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512頁）。然張兆緯亦證稱：會看到原告上班情形，但不會全天看到；3個班次是早班7時到19時，中班11時到23時，晚班是19時到隔天7時；吳惠祺是早班、蔡仁傑是中班；保全人員上廁所時，雙哨就是兩人輪替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512頁）。則於吳惠祺擔任早班保全員，上班時間自7時至19時觀之，其上班4小時至11時，中班之蔡仁傑等人員已到場，其等協調由吳惠祺休息30分鐘或甚至嗣後午餐休息半小時至1小時，應屬可行。假設吳惠祺於11時休息30分鐘至11時30分，再上班4小時至15時30分，因中班之蔡仁傑等人亦在場值勤，則其再休息30分鐘亦屬可行。至於蔡仁傑部分，其擔任中班保全員，上班時間自11時至23時，其上班4小時至15時，早班之吳惠祺等人員仍在場值勤，其等協調由蔡仁傑休息30分鐘或甚至嗣後晚餐休息半小時至1小時，應屬可行。假設蔡仁傑於15時休息30分鐘至15時30分，再上班4小時至下午19時30分，因晚上之人員已於19時到場值勤，則蔡仁傑於19時30分時與晚班之人員協調由其休息30分鐘亦屬可行。又原告用餐時，若未選擇外出，而係在警衛室食用外帶之餐食，當係原告等個人之選擇，尚不能因張兆緯常看到原告等人在警衛室看著監視螢幕吃便當，推認原告等人未休息用餐。另依前述情形，原告等人可自行調配時間休息、用餐，並無因此造成警衛室無人看守之情形。縱有此情形，基於契約之相對效力，違反教會與被告間之合約者係被告，與原告無關；原告等人依系爭勞動契約及被告之指示，於值勤中自行調配時間休息、用餐，符合彼此契約之約定。是被告抗辯原告執勤時得自行調配休息時間、輪流用餐等語，應可採信。從而，原告出勤日簽到退時間雖為12小時，然其間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1小時，其等出勤日工作時間為10小時。原告主張其等出勤日上班12小時，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超過10小時以外之2小時之加班費，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1-1、2-1所示之薪資差額，於本判決附表三、四（下稱附表三、四）之範圍內有理由：
　　⒈勞基法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自勞基法施行後，凡屬於該法適用之各業關於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休假及例假日照常工作之加給，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依同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工資，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勞雇雙方所簽訂之薪資給與辦法違反上開規定，自屬無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3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689號判決參照）。
　　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勞基法第84條之1定有明文。而保全業之保全人員業經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87）台勞動二字第032743號公告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被告為保全業者，兩造已簽訂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見被證8、9），系爭約定書並經臺中市政府以109年8月21日函文核備在案（見被證10），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可參，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57頁及不爭執事項第4點）。是被告屬中央主管核定公告得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之行業別，兩造簽訂之系爭約定書並經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核備在案一節，應可認定。　
　　⒊系爭約定書約定被告指派原告擔任保全工作，兩造同意就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事項排除同法第30、32、36、37及49條之限制，並於系爭約定書第4條就工作時間約定為：各輪班保全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至多10小時，每月正常工時上限為240小時；每日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2小時，亦即每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至多12小時等語。第5條有關例假及休假約定為：每2週至少應有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原告同意被告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原告為配合被告公務需要，同意於輪值排定之例假日以外之其他應放假日出勤。原告於輪值排定之休假日（含勞基法第37條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與同法第38條之特休）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有系爭約定書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34、338頁）。又系爭約定書於109年8月21日經核備而生效，已如前述，則前揭約定之內容如未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兩造自109年8月21日起即排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而依系爭約定書第4、5條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及休假之規定辦理。
　　⒋自109年4月1日受僱起至109年8月20日止，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
　　　⑴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該約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外，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已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26號解釋在案。本件原告自109年4月1日受僱起至109年8月20日止，其等與被告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依前揭大法官會議解釋，不得排除前揭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則其等於上開期間出勤日每日工作10小時，除基本工資按正常工時（即每日8小時、每月174小時）核算，亦即於109年間，其基本工資為每月23,800元外，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2小時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按原告實際出勤日數，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亦即每加班2小時，應給付264元加班費（99.17×4/3×2＝26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⑵吳惠祺109年4、5、6、7月依序實際出勤23、25、22、23、24日；蔡仁傑109年4、5、6、7月依序實際出勤24、25、25、25、26日（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則其等上開月份按實際出勤日得領取之最低工資分別如附表三、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計算式為各月基本工資23,800元＋（2小時加班費264元×實際出勤日數）｝。
　　　⑶原告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系爭勞動契約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其基本工資依比例計算結果為15,867元（23,800÷30×20＝15,867）。加上：吳惠祺自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實際出勤17日，每日得領取之2小時加班費264元，合計其109年8月1日至20日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20,355元｛15,867＋4,488（264×17＝4,488）＝20,355｝；蔡仁傑自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實際出勤16日，每日得領取之2小時加班費264元，合計其109年8月1日至20日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20,091元｛15,867＋4,224（264×16＝4,224）＝20,091｝。原告109年8月21日至同月31日系爭勞動契約業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其按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核算之基本工資為每月30,345元（詳如後述），依比例計算結果，原告此段期間得領取之最低工資均為10,115元（30,345÷30×10＝10,115）。是吳惠祺109年8月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30,470元（20,355＋10,115＝30,470）；蔡仁傑109年8月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30,206元（20,091＋10,115＝30,206）。
　　⒌勞基法修正後，適用該法第84條之1按月計酬工作者，其基本工資計算公式自105年1月1日起，修正為在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內，每月工資應不得低於每月基本工資額加上以每月基本工資額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時數－174 ）小時之總合金額，已據勞動部於104年11月2日以勞動條2字第1040132228號函釋在案。準此：
　　　⑴自109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時）為23,80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3,800元加上99.16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3,80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0,345元為其最低工資。
　　　⑵自110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時）為24,00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4,000元加上100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4,00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0,600元為其最低工資。
　　　⑶自111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時）為25,25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5,250元加上105.21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5,25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2,194元為其最低工資。
　　　⑷原告受僱被告擔任保全員，係領取月薪（見附表一、二原告工資明細表），且其等與被告簽訂之系爭約定書經主管機關於109年8月21日核備，其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業如前述。則自109年8月21日起，即有前揭最低工資之適用。
　　　⑸勞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例假、休息日、國定假日及特休，工資均應照給。如徵得勞工同意於正常工作日延長工作時間（每日超過10小時）或於休息日出勤，應依同法第24條計給延長工時工資。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以約定每日正常工時10小時為例，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工作者，於上開⑴之109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992元（每小時工資額99.16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於上開⑵之110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1,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於上開⑶之111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1,053元（每小時工資額105.21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以上，並有臺中市政府勞工局108年10月17日、109年11月2日及110年11月19日函文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至43、47至61、65至79頁）。
　　⒍準此，原告任職期間每月應領之最低工資整理如附表三、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扣除原告任職期間每月之勞健保費、團保費及借支如附表三、四「應扣勞健保等」欄所示（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後，原告每月應領工資如附表三、四「應領工資」欄所示。而原告任職期間各月實際上領取之工資如附表三、四「實領工資」欄所示（係就附表一、二實發薪資欄所列金額，扣除同表所列「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欄所列之金額核算而得）後，被告應補給原告之薪資差額即如附表三、四「薪資差額」欄所示。亦即被告應依勞基法第21條、第24條第1項第1款補給吳惠祺23,858元、蔡仁傑36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㈢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國定假日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為無理由：
　　⒈按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休，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稱「加倍發給」係指休假日出勤工作，除原本約定照給之工資之外，再加發一日工資。而勞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業如前述。又系爭約定書第5條約定：原告同意被告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原告為配合被告公務需要，同意於輪值排定之例假日以外之其他應放假日出勤。原告於輪值排定之休假日（含勞基法第37條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與同法第38條之特休）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亦如前述。
　　⒉系爭約定書於109年8月21日經主管機關核備前，原告若有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被告應加倍給付原告之工資數額為按正常工時（每日8小時）之基本工資23,800元換算為日薪793元，再加計2小時之加班費264元，即1,057元。自109年8月21日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於國定假日或特休出勤工作者，在109、110、111年，依序每日至少應另加給992元、1,000元、1,053元，則如前述。吳惠祺任職期間計有如本判決附表五（下稱附表五）所示23日國定假日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其依上述標準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為如附表五「應領工資」欄所示合計23,583元；蔡仁傑任職期間計有如本判決附表六（下稱附表六）所示25日國定假日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其依上述標準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為如附表六「應領工資」欄所示合計25,579元。吳惠祺、蔡仁傑主張其等依序得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逾上開範圍部分，並無可採。
　　⒊如前所述，被告係依系爭約定書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又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6條第1款約定：「每月薪資係包含延長工時及特別休假、國定假日工資等」（見本院卷一第332、336頁），故被告給付予原告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應為原告任職中所領取各月份「國定假日」未休之金額加總，始符合契約之約定。依附表一、二「國定假日」欄所列之金額，吳惠祺、蔡仁傑任職期間依序共領得25,894元、26,820元國定假日未休之工資，是被告抗辯：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國定假日工資等語，應堪採信。原告領得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已逾其等得請求之金額，是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㈣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之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別假日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並無理由：
　　⒈勞工之特休，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而雇主應發給之工資，按勞工未休畢之特休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休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於契約終止時，雇主即結算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參照）。而勞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如徵得勞工同意於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又系爭約定書第5條亦約定：原告於輪值排定之特休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均如前述。本件原告任職期間各有20日特休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依前揭規定，得請求被告按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計付特休未休工資。
　　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經被告在111年6月22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詳如後述），而原告111年6月份之薪資為附表三、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列之32,194元，加上原告於111年6份各領得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842元（此為被告依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且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定，原告每月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故屬於原告因工作獲得之報酬，且具經常性）後，原告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均為33,036元，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1,101元，此為原告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1日特休未休工資。準此，原告各有20日特休未休，其等得請求被告給付20日特休未休之工資各為22,020元。
　　⒊如前所述，被告係依約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且原告每月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故被告給付予原告之特休未休工資，應為原告任職中所領取各月份「特休未休」之金額加總，始符合契約之約定。依附表一、二「特休未休」欄所列之金額，吳惠祺、蔡仁傑任職期間依序共領得24,795元、29,007元特休未休之工資，是被告抗辯：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等語，應堪採信。原告領得之特休未休工資，已逾其等得請求之金額，是吳惠祺、蔡仁傑依序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休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之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金額之資遣費、預告工資，有理由：
　　⒈按雇主虧損或業務緊縮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派駐於教會之保全員，而教會於111年5月26日發函向被告通知於111年6月30日到期後不再與被告續約，此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02頁），顯因教會未能與被告續約，致被告需縮減該部分之業務，因此產生多餘之人力，核係業務緊縮，自得依前揭規定向原告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在中友勤務LINE群組內表示：「公司與教會的年度合約，很遺憾新的年度合約未能達成協議，教會勤務將於6/30日19：00終止合約(6/30日前勤務照常)，公司將於6/30日19：00撤廠，感謝同仁們這段時間的辛苦，謝謝你。」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3頁）。核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而法定終止權之行使，其發生效力與否，胥視有無法定終止原因存在。本件被告既取得勞基法第11條第2款之終止權，其終止勞動契約屬形成權之一種，於被告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員工之同意。至於吳惠祺於111年6月14日收到上開被告終止契約之通知後，於111年6月22日向被告表示：「麻煩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單唷，要申請補助用」，被告表示：「沒辦法啦，因為撤點，公司如果要安排點給你，也要你能接受。」、吳惠祺：「公司沒幫我們大家安排呀」，被告：「那如果有安排，薪資與點，你們要去﹖」，吳惠祺：「薪資一樣﹖」，被告：「不一樣，每個點都不一樣。」、吳惠祺：「所以薪資會更少的意思還是﹖」，被告：「是的，教會目前是最高的。」；被告復於111年6月24日表示「下午過去收單子，謝謝」，吳惠祺：「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頁），係契約終止以後就假設性問題所為之討論，無礙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合法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契約之事實。另被告提出之原告簽章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單，上載原告最後工作日期為111年6月30日，吳惠祺部分未載申請原因，蔡仁傑部分就申請原因則載：案場合約到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5、327頁），均無法證明原告係自願離職。被告抗辯：被告於111年6月24日發送「下午過去收單子」之LINE文字訊息給吳惠祺後，僅回答「嗯」，被告亦收到原告自願填寫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單，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云云，並非可採。準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之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
　　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合法終止，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
　　⒊所謂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退條例第3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參照）。
　　　⑴吳惠祺終止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薪資數額，應為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193,164元（32,194×6＝193,164），加上其於上開期間所領取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計5,894元（見附表一「國定假日」欄，其於上開期間未領取特休未休工資），合計為199,058元。準此，吳惠祺按前揭規定計算之日平均工資為1,100元（199,058÷181＝1,100）、月平均工資為33,000元（1,100×30＝33,000）。則按其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之工作年資及月平均工資33,000元，其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37,125元（見本院卷二第159頁資遣費試算表）。吳惠祺逾上開數額資遣費之請求，不應准許。
　　　⑵蔡仁傑終止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薪資數額，應為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193,164元（32,194×6＝193,164），加上其於上開期間所領取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計8,420元（見附表二「國定假日」欄，其於上開期間未領取特休未休工資），合計為201,584元。準此，蔡仁傑按前揭規定計算之日平均工資為1,114元（201,584÷181＝1,114）、月平均工資為33,420元（1,114×30＝33,420）。則按其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之工作年資及月平均工資33,420元，其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37,598元（見本院卷二第161頁資遣費試算表）。蔡仁傑逾上開數額資遣費之請求，不應准許。
　　⒋雇主依第11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第3項定有明文。原告自109年4月1日任職時起迄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時止，已繼續工作2年以上3年未滿，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預告期間應為20日。惟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預告期間不足4日，原告得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請求給付4日預告期間之工資。兩造均不爭執預告期間之工資按原告之日平均工資計算（見本院卷一第401、402、457、459），則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吳惠祺得請求被告給付4日預告期間工資之數額為4,400元（1,100×4＝4,400）、蔡仁傑得請求被告給付4日預告期間工資之數額為4,456元（1,114×4＝4,456）。原告逾上開數額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不應准許。
　㈥吳惠祺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勞保失業給付損失28,440元，有理由：
　　⒈按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者，得請失業給付，就保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且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因勞基法第11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即為該法所稱非自願離職。又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月。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就保法第16條第1項前段及第38條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符合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查吳惠祺於111年6月30日離職後，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向勞保局請領失業給付，經勞保局依就保法第23條規定，按其離職退保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26,400元之60%，發給一個月之失業給付15,840元等情，業據提出勞保局111年8月26日、111年12月2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13、415頁），堪信為真實。
　　⒊被告為吳惠祺投保勞保，自109年4月1日起迄111年6月30日為原告辦理退保止，其投保薪資每月皆為26,400元，有吳惠祺勞保投保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9頁）。 則吳惠祺得依此投保薪資向勞保局領得之失業給付為95,040元（26,400×60%×6＝95,040）。惟吳惠祺離職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勞保投保薪資應如本判決附表七（下稱附表七）所示，其依前揭規定得請領之失業給付，為111年1月至6月投保薪資合計205,800元之60%即123,480元。準此，被告高薪低報，致吳惠祺受有28,440元（123,480－95,040＝28,440）之損害，吳惠祺依就保法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於此範圍內，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
　㈦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個人專戶，有理由：
　　⒈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勞退個人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參照）。又勞退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條第2項、前條第3項自願提繳者，1年內調整勞退之提繳率，以2次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第3條、第1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本件被告應給付吳惠祺任職期間如附表三所示之每月最低工資外，被告按月給付予吳惠祺之特休未休工資、國定假日未休工資（詳如附表一「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欄），係吳惠祺於特休日、國定假日出勤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屬於經常性之給付，自應包括在應提繳退休金之工資之內。是吳惠應提繳退休金之工資數額如本判決附表七（下稱附表七）「每月應得工資」欄所示（係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列工資，加計附表一「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欄所列吳惠祺所領得之各月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未休工資）。
　　⒉依附表七吳惠祺任職期間「每月應得工資」欄，吳惠祺任職期間每月工資不固定，故被告應依前揭規定，於每年2月、8月底之前按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對照勞退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調整月提繳金額，並自次月即3月、9月起生效，為吳惠祺提繳6%金額之勞退。準此，吳惠祺任職期間每月應提繳勞退之金額如附表七「勞退提繳工資」欄所示，而被告應為其提繳之勞退則如附表七「應提繳勞退」欄所示，合計被告應為吳惠祺提繳之勞退金額為53,766元。而被告已為吳惠祺提繳之勞退如附表七「已提繳勞退」欄所示，合計46,728元，此有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及勞保局111年8月30日函文暨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98至200、343至345頁，已計入被告所抗辯於111年8月補繳之金額），其差額為7,038元（53,766－46,728＝7,038）。從而，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退差額7,038元至其勞退個人專戶，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非有據，不應准許。
　㈧以上，吳惠祺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3,823元（工資差額23,858＋資遣費37,125元＋預告工資4,400元＋失業給付差額28,440＝93,823）；蔡仁傑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42,090元（工資差額36＋資遣費37,598元＋預告工資4,456元＝42,090）。被告並應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
　㈨吳惠祺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發給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有理由：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勞工因有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⒉本件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係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於111年6月14預告於同月30日終止，核屬於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之情形。是吳惠祺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開立並交付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屬有據。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請求給付之工資資差額等，被告應於各月發薪日給付，是被告至遲應於000年0月間給付完畢；資遣費部分，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即於111年7月30日前給付，均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至原告對被告請求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及吳惠祺請求被告給付之失業給付差額損害，則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債權，經原告提起民事訴訟，於111年10月28日將勞動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予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35頁送達證書），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主文第1項之金額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前揭勞基法、勞退條例及就保法等規定，請求判決被告給付吳惠祺93,823元、蔡仁傑42,090元，及均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並應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開立並交付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吳惠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本判決第1、2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渙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附表三：吳惠祺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最低工資(A)

		應扣勞健保等(B)

		應領工資（C)
：(A-B）

		實領工資(D)

		薪資差額
：(C-D）



		109/4

		29,000

		000

		00,920

		29,511

		




		109/5

		30,400

		5,952

		24,448

		26,748

		




		109/6

		29,000

		000

		00,656

		28,873

		




		109/7

		29,872

		1,102

		28,770

		28,838

		




		109/8

		30,470

		1,102

		29,368

		29,618

		




		109/9

		30,345

		1,102

		29,243

		27,286

		1,957



		109/10

		30,345

		1,102

		29,243

		30,218

		




		109/11

		30,345

		1,102

		29,243

		27,286

		1,957



		109/12

		30,345

		1,102

		29,243

		28,838

		405



		110/1

		30,600

		1,166

		29,434

		28,668

		766



		110/2

		30,600

		1,166

		29,434

		29,628

		




		110/3

		30,600

		1,166

		29,434

		28,394

		1,040



		110/4

		30,600

		1,166

		29,434

		28,011

		1,423



		110/5

		30,600

		1,166

		29,434

		29,434

		




		110/6

		30,600

		1,166

		29,434

		29,064

		370



		110/7

		30,600

		1,166

		29,434

		28,834

		600



		110/8

		30,600

		1,166

		29,434

		29,481

		




		110/9

		30,600

		1,166

		29,434

		30,928

		




		110/10

		30,600

		1,166

		29,434

		29,181

		253



		110/11

		30,600

		1,166

		29,434

		30,804

		




		110/12

		30,600

		1,166

		29,434

		29,181

		253



		111/1

		32,194

		11,166

		21,028

		21,592

		




		111/2

		32,194

		1,166

		31,028

		32,150

		




		111/3

		32,194

		1,166

		31,028

		21,234

		9,794



		111/4

		32,194

		1,166

		31,028

		30,692

		336



		111/5

		32,194

		1,166

		31,028

		30,192

		836



		111/6

		32,194

		1,166

		31,028

		27,159

		3,869



		合計

		


		


		


		


		23,859



		註1：每月最低工資為經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按比例加計超出法定正常工時之工資。
註2：實領工資不包括被告抗辯之如附表一、二已給付之國定假日工資、特休未休工資。

		


		


		


		


		










附表四：蔡仁傑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最低工資(A)

		應扣健保等(B)

		應領工資（C)
：(A-B）

		實領工資(D)

		薪資差額
：(C-D）



		109/4

		30,136

		0

		30,136

		33,700

		




		109/5

		30,400

		0

		30,400

		33,700

		




		109/6

		30,400

		0

		30,400

		34,675

		




		109/7

		30,000

		000

		00,250

		33,550

		




		109/8

		30,000

		000

		00,056

		34,170

		




		109/9

		30,000

		000

		00,195

		33,550

		




		109/10

		30,000

		000

		00,857

		34,524

		




		109/11

		30,000

		000

		00,857

		34,524

		




		109/12

		30,000

		000

		00,857

		34,524

		




		110/1

		30,000

		000

		00,078

		33,872

		




		110/2

		30,000

		000

		00,078

		33,125

		




		110/3

		30,000

		000

		00,078

		32,072

		




		110/4

		30,000

		000

		00,078

		32,572

		




		110/5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6

		30,000

		000

		00,078

		32,572

		




		110/7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8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9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10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11

		30,000

		000

		00,078

		30,466

		




		110/12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1/1

		32,194

		10,542

		21,652

		24,616

		




		111/2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3

		32,000

		000

		00,652

		35,174

		




		111/4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5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6

		32,000

		000

		00,652

		31,616

		36



		合計

		


		


		


		


		36



		註1：每月最低工資為經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按比例加計超出法定正常工時之工資。
註2：實領工資不包括被告抗辯之如附表一、二已給付之國定假日工資、特休未休工資。

		


		


		


		


		










附表五：吳惠祺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明細表
		日期

		國定假日未休

		應領工資



		109/4

		4/3,4/4

		2,114



		109/5

		5/1

		1,057



		109/6

		6/25

		1,057



		109/7

		


		




		109/8

		


		




		109/9

		


		




		109/10

		10/1,10/10

		1,984



		109/11

		


		




		109/12

		


		




		110/1

		


		




		110/2

		2/11~2/13,2/28

		4,000



		110/3

		


		




		110/4

		4/3,4/4

		2,000



		110/5

		5/1

		1,000



		110/6

		6/14

		1,000



		110/7

		


		




		110/8

		


		




		110/9

		9/21

		1,000



		110/10

		10/10

		1,000



		110/11

		


		




		110/12

		


		




		111/1

		1/1,1/31

		2,106



		111/2

		2/1,2/2

		2,106



		111/3

		


		




		111/4

		4/5

		1,053



		111/5

		5/1

		1,053



		111/6

		6/3

		1,053



		合計

		


		23,583









附表六：蔡仁傑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明細表
		日期

		國定假日未休

		應領工資



		109/4

		4/3,4/4

		2,114



		109/5

		


		




		109/6

		6/25

		1,057



		109/7

		


		




		109/8

		


		




		109/9

		


		




		109/10

		10/1,10/10

		1,984



		109/11

		


		




		109/12

		


		




		110/1

		


		




		110/2

		2/11~2/14,2/28

		5,000



		110/3

		


		




		110/4

		4/3,4/4

		2,000



		110/5

		5/1

		1,000



		110/6

		6/14

		1,000



		110/7

		


		




		110/8

		


		




		110/9

		9/21

		1,000



		110/10

		10/1,10/10

		2,000



		110/11

		


		




		110/12

		


		




		111/1

		1/1,1/31

		2,106



		111/2

		2/1,2/3,2/8

		3,159



		111/3

		


		




		111/4

		4/4,4/5

		2,106



		111/5

		5/1

		1,053



		111/6

		


		




		合計

		


		25,579









附表七：吳惠祺勞保投保工資暨勞退提繳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應得工資

		勞保投保工資

		勞退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

		已提繳勞退



		109/4

		32,472

		


		33,300

		1,998

		1,584



		109/5

		32,200

		


		33,300

		1,998

		1,584



		109/6

		31,408

		


		33,300

		1,998

		1,584



		109/7

		31,672

		


		33,300

		1,998

		1,584



		109/8

		32,280

		


		33,300

		1,998

		1,584



		109/9

		32,145

		


		31,800(註3)

		1,908

		1,584



		109/10

		32,145

		


		31,800

		1,908

		1,584



		109/11

		32,145

		


		31,800

		1,908

		1,584



		109/12

		32,145

		


		31,800

		1,908

		1,584



		110/1

		34,306

		


		31,800

		1,908

		1,584



		110/2

		34,306

		


		31,800

		1,908

		1,584



		110/3

		31,400

		


		33,300(註4)

		1,998

		1,584



		110/4

		33,506

		


		33,300

		1,998

		1,584



		110/5

		32,200

		


		33,300

		1,998

		1,584



		110/6

		32,453

		


		33,300

		1,998

		1,584



		110/7

		31,400

		


		33,300

		1,998

		1,584



		110/8

		32,453

		


		33,300

		1,998

		1,584



		110/9

		33,506

		33,300(註1)

		33,300(註5)

		1,998

		1,908



		110/10

		32,453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0/11

		34,550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0/12

		32,453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1

		33,036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2

		33,878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3

		32,194

		34,800(註2)

		34,800(註6)

		2,088

		2,088



		111/4

		33,878

		34,800

		34,800

		2,088

		2,088



		111/5

		33,036

		34,800

		34,800

		2,088

		2,088



		111/6

		33,036

		34,800

		34,800

		2,088

		2,088



		合計

		


		


		


		53,766

		46,728



		註1：依勞保條例第14條第2項、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5月至110年7月薪資加總96,053元之平均即32,018元為準，屬於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7級之投保薪資。
註2：依上開規定，以111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11月至111年1月之薪資加總100,039元平均即33,346元為準，屬於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8級之投保薪資。
註3：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規定，以109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09年5月至109年7月薪資加總95,280元之平均即31,760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4：依前揭規定，以110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09年11月至110年1月薪資加總98,596元之平均即32,965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5：依前揭規定，以110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5月至110年7月薪資加總96,053元之平均即32,018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6：依前揭規定，以111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11月至111年1月薪資加總100,039元之平均即33,346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8級之提繳工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321號

原      告  吳惠祺    住○○市○○區○○路000○0號8樓之0



            蔡仁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魏其村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中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海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趙福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吳惠祺新臺幣93,823元、原告蔡仁傑42,090元，及均自民國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補提繳新臺幣7,038元至原告吳惠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被告應開立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吳惠祺。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3%、原告吳惠祺負擔27%，餘由原告蔡仁傑負擔。

本判決第1項、第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以新臺幣100,861元、新臺幣42,090元，為原告吳惠祺、蔡仁傑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一項：被告應給付原告吳惠祺新臺幣（下同）440,784元、原告蔡仁傑331,08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嗣於民國112年7月21日具狀變更此部分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吳惠祺390,699元、蔡仁傑325,0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吳惠祺、蔡仁傑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經被告派駐臺中旌旗教會（下稱教會）分別擔任早、午班保全員，工作時間為每日7時至19時及11時至23時，均工作12小時，以排休方式月休6日，除另行請假外，國定假日不休息。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在中友勤務LINE群組內表示，因被告未能與教會續約，教會勤務將於6月30日19時終止合約等語，並於111年6月30日將吳惠祺之勞工保險（下稱勞保）退保（蔡仁傑之勞保未由被告加保）。核被告係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項規定業務緊縮時，或同條第4款規定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安置時，而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故兩造間勞動契約，經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預告，而於同年6月30日終止。原告任職期間被告並未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給付加班費、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及特別休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被告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後，亦未依法給付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復未依吳惠祺實際薪資為其投保勞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致吳惠祺受有勞退及勞保失業給付之損失。①依前開工作時間，原告每日均需加班4小時，依勞基法第21條、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延長工時工資204,303元、171,749元（詳如本院卷一第463頁附表1-1、465頁附表2-1，下稱附表1-1、2-1) 。②吳惠祺、蔡仁傑依序共有23日、25日國定假日未休，依勞基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規定，按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加班費後，分別請求國定假日未休工資40,758元、44,390元。③原告各有20日特休未休，被告應依勞基法第39條第4項規定，按吳惠祺、蔡仁傑平均日薪1,306元、1,477元，依序給付給付吳惠祺、蔡仁傑特休未休工資26,120元、29,540元。④原告工作年資均為2年3個月，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應於20日即於111年6月10日前向原告為預告終止之表示，惟被告遲至同年月14日始為預告，應按原告前揭平均日薪，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20日之預告工資26,120元、29,540元。⑤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按原告之工作年資2年3個月及月平均工資吳惠祺39,180元、蔡仁傑44,310元，依序給付吳惠祺、蔡仁傑資遣費44,078元、49,849元。⑥被告未依法足額為吳惠祺投保勞保，致吳惠祺受有勞保失業給付差額損失49,320元，應依

　　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賠償吳惠祺。⑦被告應以40,100元之級距，每月為吳惠祺提繳勞退2,406元，被告僅提繳1,584元，合計吳惠祺受有22,194元之損失，應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規定，補提繳22,914元至吳惠祺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退個人專戶。⑧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或第4款規定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應依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及勞基法第19條規定，發給吳惠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以上，吳惠祺、蔡仁傑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依序為390,699元、325,068元，被告並應提繳22,194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及發給吳惠祺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吳惠祺390,699元、蔡仁傑325,0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22,194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⒊被告應發給吳惠祺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答辯：原告所派駐之教會於111年5月26日來函向被告通知於111年6月30日到期後不再與被告續約，原告於111年5月30日前早已知悉不再續約，且教會係因原告表現不佳或不當舉止而決定不再續約。被告駐點員工之薪資會依社區戶數多寡、工作時數、工作內容（工作量）不同，而致薪資有所差異，教會是目前薪資最高的，雖不影響其他勞動條件，但被告於確定撤點後，與原告聯繫過程中，原告經評估過後，不願再由被告將其派遣到他處駐點值勤。當被告於111年6月24日發送「下午過去收單子」之LINE文字訊息給吳惠祺後，僅回答「嗯」等語。被告亦收到原告自願填寫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單，是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原告請求預告工資、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均無理由。原告等人雖屬監視性之工作，但兩造已依據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簽訂中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勞動契約書、約定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另行就工作時間、例假、休假等為約定，並經臺中市政府109年8月21日府授勞動字第1090199330號函核備在案，兩造均須受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之拘束。原告於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之工作時間為工作10小時＋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原告主張工作日均有延長工時部分並不實在。原告工資均係依契約及工作計算發給，並無短少，原告請求補給工資部分自無理由。又兩造簽訂系爭約定書第5點約定：「…乙方同意甲方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定於每月輪值表中。」；系爭勞動契約書第6條第1款約定：「每月薪資係包含延長工時及特休、國定假日工資等」，可見原告按排班表上班，儘管遇到國定假日，亦無給予加班費之問題，且特休未休及國定假日工資等，均已包含在每月工資中，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另吳惠祺請求補提繳勞退部分，經勞保局予以調整月提繳工資，其短計之勞退，被告已據勞保局111年8月30日函文補繳完畢，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使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一第502、503頁、卷二第112頁）：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1.原告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派駐於教會之保全員，吳惠祺擔任早班保全員，其出勤之簽到退時間為7時至19時計12小時；蔡仁傑擔任中班保全員，其出勤之簽到退時間為11時至23時計12小時。原告每月均以排休方式月休6日，其餘除請假外，國定假日不休息。

    2.原告任職被告公司期間之每月值勤天數，每月應扣勞健保、團保及借支等費用，每月實領工資，均如被告答辯暨陳報狀附表一、二（見本院卷一第213、215頁，下稱附表一、二）之「值勤天數」、「勞保」、「健保」、「團險」、「借支」、「實發薪」欄所列。

    3.原告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契約終止止，各有23、25天國定假日未休（詳如附表1-1、2-1所示）；吳惠祺、蔡仁傑上開期間共有20日特休未休。

    4.兩造已簽訂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見被證8、9），上開約定書業經臺中市政府以被證10函核備在案。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上開出勤日數簽到退時間12小時，其中有無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1小時？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1-1、2-1所示之薪資差額，有無理由？

　　⒉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有無包括國定假日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有無理由？

　　⒊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有無包括特休未休之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休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有無理由？

　　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或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或同條第4款「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之規定，於111年6月22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吳惠祺、蔡仁傑分別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費，有無理由？

　　⒌吳惠祺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勞保失業給付損失49,320元，有無理由？

　　⒍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22,194元至吳惠祺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個人專戶，有無理由？

　　⒎吳惠祺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發給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上開出勤日數簽到退時間12小時，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1小時：

　　原告主張：依原告之出勤簽到/退表所示，原告每日上下班時間均約為12小時，期間並無簽退休息，或休息後再行簽到服勤之狀況，應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原告係連續服勤務12小時；況吳惠祺擔任日班保全員需常駐警衛室管控進出教會人員，用餐（在警衛室內）或至化妝室，需聯繫機動保全員暫時支援，此仍屬備勤時間，並無固定用餐及休息各一小時情事；蔡仁傑任職期間，因新冠疫情嚴峻，經教會人員指示於大廳負責對進出民眾進行量測體溫等控管措施，同上所述，亦無固定用餐及休息各一小時情事等語。被告則抗辯：依被告109年6月30日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決議及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之約定，兩造間就原告於值勤期間得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共計2小時已有合意，是原告每日實際之工作時間乃係各10小時；又原告之休息、用餐時間，乃係由原告等人自行調配，二人執勤時得輪流用餐，至於休息時間則係由原告自行調配，只要守衛室上鎖後即得自行離開進行休息等語。經查：

　　⒈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就原告之工作時數及約定薪資約定：每日10小時值勤為正常工作時間，每4小時休息30分鐘，另得自行調配一小時為用餐時間（依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決議），每日留駐標的物之起訖時間，視該標的物之管理維護需求另訂之。日班每日07:00~19:00（工作10小時+休息1小時+用餐1小時）按乙方每月排定之班表日期值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2、336頁），已約明每日10小時值勤為正常工作時間，每4小時休息30分鐘，另得自行調配一小時為用餐時間。又依被告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紀錄（時間：108年6月30日），四、討論事項：「第1案：勞基法第35條：「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案由：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保全人員工作時間12小時，得依法在工作時間內調配休息時間，以確保工作品質。說明：自公司成立以來，經管社區委員會皆同意保全員可用餐1小時，保全員工作時間12小時，有必要調配其休息時間，每日每班人員得調配休息時間1小時。辦法：此案於第一屆勞資會議即討論同意經由社區督導幹部與社區管理委員會溝通後，皆表示同意保全原有適當時間休息（用餐1小時，可外出購買便當）。決議：經出席代表舉手表全數通過此案，並公告員工知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亦堪認被告於108年間已有決議保全員工工作時間12小時，可調配休息時間。

　　⒉參以證人林志忠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值班時有時間輪流吃飯、休息，吃飯、休息時間由他們自己協調、運用，原告吃飯、休息時間可以離開執勤室，因為有兩個人可以輪流，每位保全人員在駐點的上班時間是依照勞動契約之約定，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4條，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伊負責督勤一個禮拜三次，他們到底有沒有這樣執行伊沒有辦法在現場確認，公司規定可以工作4小時休息30分，時間由他們自己協調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4至508頁），證述原告值班時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約定，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另可自行協調輪流吃飯休息。證人黃書賢於本院審理證稱：伊110年12月起至今受僱於被告，擔任總務及代班人員，原告在教會擔任保全，伊有在週末去代班過5、6次，教會週末特別忙，所以公司會增加保全人員；伊去代班時每小時可以休息10分鐘，會有人幫伊，讓伊去休息，因伊有抽菸習慣，每小時都會去對面的醫院樓下抽菸十分鐘。吃飯有說可以出去吃或叫便當，通常都是一起叫便當吃。吃飯時間最少有半小時以上，伊都會在那邊滑手機，去代班時有分別遇過吳全益、蔡仁傑、吳惠祺，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忘記了。曾經看過原告在上班時間外出用餐或休息，伊站後門，常常看到吳惠祺走去抽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8、509頁)，亦證述其於週末至教會代班時，每小時休息10分鐘，吃飯時間最少半小時以上，代班期間並曾看過原告在上班時間外出用餐或休息，並常見吳惠祺出去抽煙。另依吳惠祺與被告間110年2月27日之LINE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91頁），顯示吳惠祺於值勤中有外出就醫之情形，足見原告任職期間其出勤日簽到退時間雖為均12小時，然不論依被告公司之規定，或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原告值勤期間每4小時可休息30分鐘，另得自行調配1小時為用餐時間，應堪認定。

　　⒊原告所舉之證人即於教會擔任總務工作之張兆緯雖到庭證稱：教會對被告之合約是24小時，約定三個班，並沒有約定休息時間或吃飯時間，伊常看到原告他們在警衛室吃飯，看著監視螢幕吃便當，原告吃飯時不曾看過代班人員，教會與被告的合約也沒有約定每4小時休息30分鐘，教會與被告是約定24小時制，警衛室必需有人看，不能放空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512頁）。然張兆緯亦證稱：會看到原告上班情形，但不會全天看到；3個班次是早班7時到19時，中班11時到23時，晚班是19時到隔天7時；吳惠祺是早班、蔡仁傑是中班；保全人員上廁所時，雙哨就是兩人輪替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1、512頁）。則於吳惠祺擔任早班保全員，上班時間自7時至19時觀之，其上班4小時至11時，中班之蔡仁傑等人員已到場，其等協調由吳惠祺休息30分鐘或甚至嗣後午餐休息半小時至1小時，應屬可行。假設吳惠祺於11時休息30分鐘至11時30分，再上班4小時至15時30分，因中班之蔡仁傑等人亦在場值勤，則其再休息30分鐘亦屬可行。至於蔡仁傑部分，其擔任中班保全員，上班時間自11時至23時，其上班4小時至15時，早班之吳惠祺等人員仍在場值勤，其等協調由蔡仁傑休息30分鐘或甚至嗣後晚餐休息半小時至1小時，應屬可行。假設蔡仁傑於15時休息30分鐘至15時30分，再上班4小時至下午19時30分，因晚上之人員已於19時到場值勤，則蔡仁傑於19時30分時與晚班之人員協調由其休息30分鐘亦屬可行。又原告用餐時，若未選擇外出，而係在警衛室食用外帶之餐食，當係原告等個人之選擇，尚不能因張兆緯常看到原告等人在警衛室看著監視螢幕吃便當，推認原告等人未休息用餐。另依前述情形，原告等人可自行調配時間休息、用餐，並無因此造成警衛室無人看守之情形。縱有此情形，基於契約之相對效力，違反教會與被告間之合約者係被告，與原告無關；原告等人依系爭勞動契約及被告之指示，於值勤中自行調配時間休息、用餐，符合彼此契約之約定。是被告抗辯原告執勤時得自行調配休息時間、輪流用餐等語，應可採信。從而，原告出勤日簽到退時間雖為12小時，然其間包括休息1小時及用餐1小時，其等出勤日工作時間為10小時。原告主張其等出勤日上班12小時，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超過10小時以外之2小時之加班費，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各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1-1、2-1所示之薪資差額，於本判決附表三、四（下稱附表三、四）之範圍內有理由：

　　⒈勞基法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自勞基法施行後，凡屬於該法適用之各業關於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休假及例假日照常工作之加給，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標準發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依同法第39條規定加倍發給工資，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勞雇雙方所簽訂之薪資給與辦法違反上開規定，自屬無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3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689號判決參照）。

　　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勞基法第84條之1定有明文。而保全業之保全人員業經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87）台勞動二字第032743號公告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被告為保全業者，兩造已簽訂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見被證8、9），系爭約定書並經臺中市政府以109年8月21日函文核備在案（見被證10），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可參，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57頁及不爭執事項第4點）。是被告屬中央主管核定公告得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第1項之行業別，兩造簽訂之系爭約定書並經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核備在案一節，應可認定。　

　　⒊系爭約定書約定被告指派原告擔任保全工作，兩造同意就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事項排除同法第30、32、36、37及49條之限制，並於系爭約定書第4條就工作時間約定為：各輪班保全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至多10小時，每月正常工時上限為240小時；每日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2小時，亦即每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至多12小時等語。第5條有關例假及休假約定為：每2週至少應有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原告同意被告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原告為配合被告公務需要，同意於輪值排定之例假日以外之其他應放假日出勤。原告於輪值排定之休假日（含勞基法第37條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與同法第38條之特休）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有系爭約定書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34、338頁）。又系爭約定書於109年8月21日經核備而生效，已如前述，則前揭約定之內容如未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兩造自109年8月21日起即排除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而依系爭約定書第4、5條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及休假之規定辦理。

　　⒋自109年4月1日受僱起至109年8月20日止，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

　　　⑴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該約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外，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已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26號解釋在案。本件原告自109年4月1日受僱起至109年8月20日止，其等與被告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書、約定書，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依前揭大法官會議解釋，不得排除前揭勞基法第30條等規定之限制。則其等於上開期間出勤日每日工作10小時，除基本工資按正常工時（即每日8小時、每月174小時）核算，亦即於109年間，其基本工資為每月23,800元外，就逾法定正常工時之2小時延長工作時間，被告應按原告實際出勤日數，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亦即每加班2小時，應給付264元加班費（99.17×4/3×2＝264，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⑵吳惠祺109年4、5、6、7月依序實際出勤23、25、22、23、24日；蔡仁傑109年4、5、6、7月依序實際出勤24、25、25、25、26日（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則其等上開月份按實際出勤日得領取之最低工資分別如附表三、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計算式為各月基本工資23,800元＋（2小時加班費264元×實際出勤日數）｝。

　　　⑶原告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系爭勞動契約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其基本工資依比例計算結果為15,867元（23,800÷30×20＝15,867）。加上：吳惠祺自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實際出勤17日，每日得領取之2小時加班費264元，合計其109年8月1日至20日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20,355元｛15,867＋4,488（264×17＝4,488）＝20,355｝；蔡仁傑自109年8月1日至同月20日實際出勤16日，每日得領取之2小時加班費264元，合計其109年8月1日至20日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20,091元｛15,867＋4,224（264×16＝4,224）＝20,091｝。原告109年8月21日至同月31日系爭勞動契約業經主管機關核備部分，其按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核算之基本工資為每月30,345元（詳如後述），依比例計算結果，原告此段期間得領取之最低工資均為10,115元（30,345÷30×10＝10,115）。是吳惠祺109年8月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30,470元（20,355＋10,115＝30,470）；蔡仁傑109年8月應領取之最低工資為30,206元（20,091＋10,115＝30,206）。

　　⒌勞基法修正後，適用該法第84條之1按月計酬工作者，其基本工資計算公式自105年1月1日起，修正為在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內，每月工資應不得低於每月基本工資額加上以每月基本工資額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時數－174 ）小時之總合金額，已據勞動部於104年11月2日以勞動條2字第1040132228號函釋在案。準此：

　　　⑴自109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時）為23,80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3,800元加上99.16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3,80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0,345元為其最低工資。

　　　⑵自110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時）為24,00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4,000元加上100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4,00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0,600元為其最低工資。

　　　⑶自111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正常工時174小時）為25,250元，如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依前揭說明，應以25,250元加上105.21元（以每月基本工資額25,250元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乘以（240-174）小時之總額即32,194元為其最低工資。

　　　⑷原告受僱被告擔任保全員，係領取月薪（見附表一、二原告工資明細表），且其等與被告簽訂之系爭約定書經主管機關於109年8月21日核備，其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時為240小時，業如前述。則自109年8月21日起，即有前揭最低工資之適用。

　　　⑸勞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例假、休息日、國定假日及特休，工資均應照給。如徵得勞工同意於正常工作日延長工作時間（每日超過10小時）或於休息日出勤，應依同法第24條計給延長工時工資。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以約定每日正常工時10小時為例，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工作者，於上開⑴之109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992元（每小時工資額99.16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於上開⑵之110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1,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於上開⑶之111年間，每日至少應另加給1,053元（每小時工資額105.21元×約定正常工時10小時）。以上，並有臺中市政府勞工局108年10月17日、109年11月2日及110年11月19日函文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至43、47至61、65至79頁）。

　　⒍準此，原告任職期間每月應領之最低工資整理如附表三、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扣除原告任職期間每月之勞健保費、團保費及借支如附表三、四「應扣勞健保等」欄所示（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後，原告每月應領工資如附表三、四「應領工資」欄所示。而原告任職期間各月實際上領取之工資如附表三、四「實領工資」欄所示（係就附表一、二實發薪資欄所列金額，扣除同表所列「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欄所列之金額核算而得）後，被告應補給原告之薪資差額即如附表三、四「薪資差額」欄所示。亦即被告應依勞基法第21條、第24條第1項第1款補給吳惠祺23,858元、蔡仁傑36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㈢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國定假日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為無理由：

　　⒈按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休，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稱「加倍發給」係指休假日出勤工作，除原本約定照給之工資之外，再加發一日工資。而勞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業如前述。又系爭約定書第5條約定：原告同意被告以排班方式將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原告為配合被告公務需要，同意於輪值排定之例假日以外之其他應放假日出勤。原告於輪值排定之休假日（含勞基法第37條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與同法第38條之特休）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亦如前述。

　　⒉系爭約定書於109年8月21日經主管機關核備前，原告若有於國定假日或特休日出勤，被告應加倍給付原告之工資數額為按正常工時（每日8小時）之基本工資23,800元換算為日薪793元，再加計2小時之加班費264元，即1,057元。自109年8月21日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於國定假日或特休出勤工作者，在109、110、111年，依序每日至少應另加給992元、1,000元、1,053元，則如前述。吳惠祺任職期間計有如本判決附表五（下稱附表五）所示23日國定假日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其依上述標準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為如附表五「應領工資」欄所示合計23,583元；蔡仁傑任職期間計有如本判決附表六（下稱附表六）所示25日國定假日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其依上述標準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為如附表六「應領工資」欄所示合計25,579元。吳惠祺、蔡仁傑主張其等依序得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逾上開範圍部分，並無可採。

　　⒊如前所述，被告係依系爭約定書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又依系爭勞動契約書第6條第1款約定：「每月薪資係包含延長工時及特別休假、國定假日工資等」（見本院卷一第332、336頁），故被告給付予原告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應為原告任職中所領取各月份「國定假日」未休之金額加總，始符合契約之約定。依附表一、二「國定假日」欄所列之金額，吳惠祺、蔡仁傑任職期間依序共領得25,894元、26,820元國定假日未休之工資，是被告抗辯：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國定假日工資等語，應堪採信。原告領得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已逾其等得請求之金額，是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3天、25天國定假日出勤之工資40,758元、44,390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㈣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之工資；吳惠祺、蔡仁傑各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別假日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並無理由：

　　⒈勞工之特休，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而雇主應發給之工資，按勞工未休畢之特休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休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於契約終止時，雇主即結算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參照）。而勞基法第84條之1並未排除同法第39條規定，如徵得勞工同意於特休日出勤工作，應依同法第39條給付加倍工資。又系爭約定書第5條亦約定：原告於輪值排定之特休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等情，均如前述。本件原告任職期間各有20日特休未休（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依前揭規定，得請求被告按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計付特休未休工資。

　　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經被告在111年6月22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詳如後述），而原告111年6月份之薪資為附表三、四「每月最低工資」欄所列之32,194元，加上原告於111年6份各領得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842元（此為被告依系爭約定書之約定，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且依系爭勞動契約之約定，原告每月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故屬於原告因工作獲得之報酬，且具經常性）後，原告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均為33,036元，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1,101元，此為原告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1日特休未休工資。準此，原告各有20日特休未休，其等得請求被告給付20日特休未休之工資各為22,020元。

　　⒊如前所述，被告係依約以排班方式將原告之例假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休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且原告每月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故被告給付予原告之特休未休工資，應為原告任職中所領取各月份「特休未休」之金額加總，始符合契約之約定。依附表一、二「特休未休」欄所列之金額，吳惠祺、蔡仁傑任職期間依序共領得24,795元、29,007元特休未休之工資，是被告抗辯：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包括特休未休工資等語，應堪採信。原告領得之特休未休工資，已逾其等得請求之金額，是吳惠祺、蔡仁傑依序請求被告給付任職期間各20天特休未休之工資26,120元、29,540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之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金額之資遣費、預告工資，有理由：

　　⒈按雇主虧損或業務緊縮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均自109年4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派駐於教會之保全員，而教會於111年5月26日發函向被告通知於111年6月30日到期後不再與被告續約，此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202頁），顯因教會未能與被告續約，致被告需縮減該部分之業務，因此產生多餘之人力，核係業務緊縮，自得依前揭規定向原告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在中友勤務LINE群組內表示：「公司與教會的年度合約，很遺憾新的年度合約未能達成協議，教會勤務將於6/30日19：00終止合約(6/30日前勤務照常)，公司將於6/30日19：00撤廠，感謝同仁們這段時間的辛苦，謝謝你。」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3頁）。核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而法定終止權之行使，其發生效力與否，胥視有無法定終止原因存在。本件被告既取得勞基法第11條第2款之終止權，其終止勞動契約屬形成權之一種，於被告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員工之同意。至於吳惠祺於111年6月14日收到上開被告終止契約之通知後，於111年6月22日向被告表示：「麻煩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單唷，要申請補助用」，被告表示：「沒辦法啦，因為撤點，公司如果要安排點給你，也要你能接受。」、吳惠祺：「公司沒幫我們大家安排呀」，被告：「那如果有安排，薪資與點，你們要去﹖」，吳惠祺：「薪資一樣﹖」，被告：「不一樣，每個點都不一樣。」、吳惠祺：「所以薪資會更少的意思還是﹖」，被告：「是的，教會目前是最高的。」；被告復於111年6月24日表示「下午過去收單子，謝謝」，吳惠祺：「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頁），係契約終止以後就假設性問題所為之討論，無礙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合法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契約之事實。另被告提出之原告簽章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單，上載原告最後工作日期為111年6月30日，吳惠祺部分未載申請原因，蔡仁傑部分就申請原因則載：案場合約到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5、327頁），均無法證明原告係自願離職。被告抗辯：被告於111年6月24日發送「下午過去收單子」之LINE文字訊息給吳惠祺後，僅回答「嗯」，被告亦收到原告自願填寫之離職人員離職會辦單，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已於111年6月30日合意終止云云，並非可採。準此，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之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

　　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規定，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合法終止，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

　　⒊所謂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退條例第3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參照）。

　　　⑴吳惠祺終止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薪資數額，應為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193,164元（32,194×6＝193,164），加上其於上開期間所領取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計5,894元（見附表一「國定假日」欄，其於上開期間未領取特休未休工資），合計為199,058元。準此，吳惠祺按前揭規定計算之日平均工資為1,100元（199,058÷181＝1,100）、月平均工資為33,000元（1,100×30＝33,000）。則按其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之工作年資及月平均工資33,000元，其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37,125元（見本院卷二第159頁資遣費試算表）。吳惠祺逾上開數額資遣費之請求，不應准許。

　　　⑵蔡仁傑終止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薪資數額，應為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示193,164元（32,194×6＝193,164），加上其於上開期間所領取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計8,420元（見附表二「國定假日」欄，其於上開期間未領取特休未休工資），合計為201,584元。準此，蔡仁傑按前揭規定計算之日平均工資為1,114元（201,584÷181＝1,114）、月平均工資為33,420元（1,114×30＝33,420）。則按其自109年4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之工作年資及月平均工資33,420元，其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37,598元（見本院卷二第161頁資遣費試算表）。蔡仁傑逾上開數額資遣費之請求，不應准許。

　　⒋雇主依第11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第3項定有明文。原告自109年4月1日任職時起迄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時止，已繼續工作2年以上3年未滿，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預告期間應為20日。惟被告於111年6月14日向原告預告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預告期間不足4日，原告得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請求給付4日預告期間之工資。兩造均不爭執預告期間之工資按原告之日平均工資計算（見本院卷一第401、402、457、459），則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吳惠祺得請求被告給付4日預告期間工資之數額為4,400元（1,100×4＝4,400）、蔡仁傑得請求被告給付4日預告期間工資之數額為4,456元（1,114×4＝4,456）。原告逾上開數額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不應准許。

　㈥吳惠祺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勞保失業給付損失28,440元，有理由：

　　⒈按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者，得請失業給付，就保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且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因勞基法第11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即為該法所稱非自願離職。又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月。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就保法第16條第1項前段及第38條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係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符合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查吳惠祺於111年6月30日離職後，依就保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向勞保局請領失業給付，經勞保局依就保法第23條規定，按其離職退保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26,400元之60%，發給一個月之失業給付15,840元等情，業據提出勞保局111年8月26日、111年12月2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13、415頁），堪信為真實。

　　⒊被告為吳惠祺投保勞保，自109年4月1日起迄111年6月30日為原告辦理退保止，其投保薪資每月皆為26,400元，有吳惠祺勞保投保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9頁）。 則吳惠祺得依此投保薪資向勞保局領得之失業給付為95,040元（26,400×60%×6＝95,040）。惟吳惠祺離職前六個月即自111年1月至111年6月之勞保投保薪資應如本判決附表七（下稱附表七）所示，其依前揭規定得請領之失業給付，為111年1月至6月投保薪資合計205,800元之60%即123,480元。準此，被告高薪低報，致吳惠祺受有28,440元（123,480－95,040＝28,440）之損害，吳惠祺依就保法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於此範圍內，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於法無據。

　㈦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個人專戶，有理由：

　　⒈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勞退個人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參照）。又勞退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條第2項、前條第3項自願提繳者，1年內調整勞退之提繳率，以2次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三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第3條、第1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本件被告應給付吳惠祺任職期間如附表三所示之每月最低工資外，被告按月給付予吳惠祺之特休未休工資、國定假日未休工資（詳如附表一「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欄），係吳惠祺於特休日、國定假日出勤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屬於經常性之給付，自應包括在應提繳退休金之工資之內。是吳惠應提繳退休金之工資數額如本判決附表七（下稱附表七）「每月應得工資」欄所示（係附表三「每月最低工資」欄所列工資，加計附表一「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欄所列吳惠祺所領得之各月特休未休、國定假日未休工資）。

　　⒉依附表七吳惠祺任職期間「每月應得工資」欄，吳惠祺任職期間每月工資不固定，故被告應依前揭規定，於每年2月、8月底之前按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對照勞退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調整月提繳金額，並自次月即3月、9月起生效，為吳惠祺提繳6%金額之勞退。準此，吳惠祺任職期間每月應提繳勞退之金額如附表七「勞退提繳工資」欄所示，而被告應為其提繳之勞退則如附表七「應提繳勞退」欄所示，合計被告應為吳惠祺提繳之勞退金額為53,766元。而被告已為吳惠祺提繳之勞退如附表七「已提繳勞退」欄所示，合計46,728元，此有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及勞保局111年8月30日函文暨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98至200、343至345頁，已計入被告所抗辯於111年8月補繳之金額），其差額為7,038元（53,766－46,728＝7,038）。從而，吳惠祺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退差額7,038元至其勞退個人專戶，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非有據，不應准許。

　㈧以上，吳惠祺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93,823元（工資差額23,858＋資遣費37,125元＋預告工資4,400元＋失業給付差額28,440＝93,823）；蔡仁傑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42,090元（工資差額36＋資遣費37,598元＋預告工資4,456元＝42,090）。被告並應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

　㈨吳惠祺依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發給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有理由：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及就保法第1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勞工因有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事由時，應可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⒉本件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係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於111年6月14預告於同月30日終止，核屬於就保法第11條第3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之情形。是吳惠祺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開立並交付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屬有據。

五、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請求給付之工資資差額等，被告應於各月發薪日給付，是被告至遲應於000年0月間給付完畢；資遣費部分，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即於111年7月30日前給付，均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至原告對被告請求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及吳惠祺請求被告給付之失業給付差額損害，則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債權，經原告提起民事訴訟，於111年10月28日將勞動事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予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35頁送達證書），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主文第1項之金額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前揭勞基法、勞退條例及就保法等規定，請求判決被告給付吳惠祺93,823元、蔡仁傑42,090元，及均自111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並應提繳7,038元至吳惠祺之勞退個人專戶、開立並交付載明任職期間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吳惠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本判決第1、2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渙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附表三：吳惠祺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最低工資(A) 應扣勞健保等(B) 應領工資（C) ：(A-B） 實領工資(D) 薪資差額 ：(C-D） 109/4 29,000 000 00,920 29,511  109/5 30,400 5,952 24,448 26,748  109/6 29,000 000 00,656 28,873  109/7 29,872 1,102 28,770 28,838  109/8 30,470 1,102 29,368 29,618  109/9 30,345 1,102 29,243 27,286 1,957 109/10 30,345 1,102 29,243 30,218  109/11 30,345 1,102 29,243 27,286 1,957 109/12 30,345 1,102 29,243 28,838 405 110/1 30,600 1,166 29,434 28,668 766 110/2 30,600 1,166 29,434 29,628  110/3 30,600 1,166 29,434 28,394 1,040 110/4 30,600 1,166 29,434 28,011 1,423 110/5 30,600 1,166 29,434 29,434  110/6 30,600 1,166 29,434 29,064 370 110/7 30,600 1,166 29,434 28,834 600 110/8 30,600 1,166 29,434 29,481  110/9 30,600 1,166 29,434 30,928  110/10 30,600 1,166 29,434 29,181 253 110/11 30,600 1,166 29,434 30,804  110/12 30,600 1,166 29,434 29,181 253 111/1 32,194 11,166 21,028 21,592  111/2 32,194 1,166 31,028 32,150  111/3 32,194 1,166 31,028 21,234 9,794 111/4 32,194 1,166 31,028 30,692 336 111/5 32,194 1,166 31,028 30,192 836 111/6 32,194 1,166 31,028 27,159 3,869 合計     23,859 註1：每月最低工資為經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按比例加計超出法定正常工時之工資。 註2：實領工資不包括被告抗辯之如附表一、二已給付之國定假日工資、特休未休工資。      



附表四：蔡仁傑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最低工資(A) 應扣健保等(B) 應領工資（C) ：(A-B） 實領工資(D) 薪資差額 ：(C-D） 109/4 30,136 0 30,136 33,700  109/5 30,400 0 30,400 33,700  109/6 30,400 0 30,400 34,675  109/7 30,000 000 00,250 33,550  109/8 30,000 000 00,056 34,170  109/9 30,000 000 00,195 33,550  109/10 30,000 000 00,857 34,524  109/11 30,000 000 00,857 34,524  109/12 30,000 000 00,857 34,524  110/1 30,000 000 00,078 33,872  110/2 30,000 000 00,078 33,125  110/3 30,000 000 00,078 32,072  110/4 30,000 000 00,078 32,572  110/5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6 30,000 000 00,078 32,572  110/7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8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9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10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0/11 30,000 000 00,078 30,466  110/12 30,000 000 00,078 33,625  111/1 32,194 10,542 21,652 24,616  111/2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3 32,000 000 00,652 35,174  111/4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5 32,000 000 00,652 33,774  111/6 32,000 000 00,652 31,616 36 合計     36 註1：每月最低工資為經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月240小時，按比例加計超出法定正常工時之工資。 註2：實領工資不包括被告抗辯之如附表一、二已給付之國定假日工資、特休未休工資。      



附表五：吳惠祺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明細表

日期 國定假日未休 應領工資 109/4 4/3,4/4 2,114 109/5 5/1 1,057 109/6 6/25 1,057 109/7   109/8   109/9   109/10 10/1,10/10 1,984 109/11   109/12   110/1   110/2 2/11~2/13,2/28 4,000 110/3   110/4 4/3,4/4 2,000 110/5 5/1 1,000 110/6 6/14 1,000 110/7   110/8   110/9 9/21 1,000 110/10 10/10 1,000 110/11   110/12   111/1 1/1,1/31 2,106 111/2 2/1,2/2 2,106 111/3   111/4 4/5 1,053 111/5 5/1 1,053 111/6 6/3 1,053 合計  23,583 



附表六：蔡仁傑國定假日未休工資明細表

日期 國定假日未休 應領工資 109/4 4/3,4/4 2,114 109/5   109/6 6/25 1,057 109/7   109/8   109/9   109/10 10/1,10/10 1,984 109/11   109/12   110/1   110/2 2/11~2/14,2/28 5,000 110/3   110/4 4/3,4/4 2,000 110/5 5/1 1,000 110/6 6/14 1,000 110/7   110/8   110/9 9/21 1,000 110/10 10/1,10/10 2,000 110/11   110/12   111/1 1/1,1/31 2,106 111/2 2/1,2/3,2/8 3,159 111/3   111/4 4/4,4/5 2,106 111/5 5/1 1,053 111/6   合計  25,579 



附表七：吳惠祺勞保投保工資暨勞退提繳工資明細表

日期 每月應得工資 勞保投保工資 勞退提繳工資 應提繳勞退 已提繳勞退 109/4 32,472  33,300 1,998 1,584 109/5 32,200  33,300 1,998 1,584 109/6 31,408  33,300 1,998 1,584 109/7 31,672  33,300 1,998 1,584 109/8 32,280  33,300 1,998 1,584 109/9 32,145  31,800(註3) 1,908 1,584 109/10 32,145  31,800 1,908 1,584 109/11 32,145  31,800 1,908 1,584 109/12 32,145  31,800 1,908 1,584 110/1 34,306  31,800 1,908 1,584 110/2 34,306  31,800 1,908 1,584 110/3 31,400  33,300(註4) 1,998 1,584 110/4 33,506  33,300 1,998 1,584 110/5 32,200  33,300 1,998 1,584 110/6 32,453  33,300 1,998 1,584 110/7 31,400  33,300 1,998 1,584 110/8 32,453  33,300 1,998 1,584 110/9 33,506 33,300(註1) 33,300(註5) 1,998 1,908 110/10 32,453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0/11 34,550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0/12 32,453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1 33,036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2 33,878 33,300 33,300 1,998 1,908 111/3 32,194 34,800(註2) 34,800(註6) 2,088 2,088 111/4 33,878 34,800 34,800 2,088 2,088 111/5 33,036 34,800 34,800 2,088 2,088 111/6 33,036 34,800 34,800 2,088 2,088 合計    53,766 46,728 註1：依勞保條例第14條第2項、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以110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5月至110年7月薪資加總96,053元之平均即32,018元為準，屬於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7級之投保薪資。 註2：依上開規定，以111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11月至111年1月之薪資加總100,039元平均即33,346元為準，屬於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8級之投保薪資。 註3：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規定，以109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09年5月至109年7月薪資加總95,280元之平均即31,760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4：依前揭規定，以110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09年11月至110年1月薪資加總98,596元之平均即32,965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5：依前揭規定，以110年8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5月至110年7月薪資加總96,053元之平均即32,018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7級之提繳工資。 註6：依前揭規定，以111年2月底通知保險人前最近3個月即110年11月至111年1月薪資加總100,039元之平均即33,346元為準，屬於勞退月提繳分級表第28級之提繳工資。      





